113 & &1 % F %150

oA
oL EL
L

=

EREE A R F
SRR

PR A PR L ZFIRGEFZXE 0 2 JREFE A+ 2 2l
ERE£FFFI05 > ¢ FARLI2E107 19p % - F 24 (A237
EE O EFLENr 2 REFI092 R B F F130725L) 0 FAct
FUEI N S PR S

3002

B 2 g dl o

Ba ] smypisa koo
® 4

=

SR oa PR ATRE (TR AL ) Fadp A
RO9&ET? 1p 422 105#37 31p @ikt > FEEYEREF ¥
7 (THRHTAVERE ) TFL ALY P A9 10
OEWQE%%$UW®$%ﬁ“W’WWMBE?ﬁﬁﬂﬁﬁi
£# mw#’@”mmun5wﬁ'ﬂbﬁﬁkﬁ
(T sa101, ) Mgﬂ,%ﬂmﬁ7gmﬂ
éfﬂn&4 FRIERFZ (2 52) 474
(P A 9’%71@é§$ﬁ@§ﬁ&
TH T ARARERS T, o BRE s OO0
0005124 - *+109# 12 17p Aok ) > 3 4t

a0
k>

4R
NS
e

P
=\

-\

pa)
Iz

q)

= RS
|
W

|4
(w,
o

~

<
—=\
P
v s
-r‘fw\ =1 mﬂ' ‘%’g ,“/ -‘:\%'

%— 7



AN

>>

> 7 7 (3108&17 23P Atk )
7 1“1084&1’3 20P Bxak ) o 35d
TR S 5&5 BEELFXRZ2ZINT
PROCUREMENT CORP. #3¢t 27 & 45 T L #5128 %Jﬂ:
B , (Taiwan Maritime Transport TR I—TMTE'-]@J )
ABRERLGY AN IEE A o R E #ra*iil?ﬂ
TR A AT deT R & 0 p99E2 T 3P A 'T’P.'JTMT%_@]
77T A Duckling Corporation% C Whale Corporation® &
P LA e ERT R T Ao R ] ~ 297 2 3RS
BV LELJBREVERFIFRES X BRI R EEZ
D Whale Corporation ~ E Whale Corporation ~ G Whale Co
rporation ~ H Whale Corporation# TMT PROCUREMENT COR
P2 La s v ERE R Fordd Bil3L 7977
Hi o A2 ‘&%*7-»%{ T100#57 A= B2 4~ > ﬁiﬁzﬁfa‘fi
BEETERRE ¥ H A B8 109 2 pFEk > B
A3 £1,0008 ~2 B4 2HES S F £2,0008
~~ %2 £3,0008 ~% % £4,5008 ~ EENMEREFERE
£1®2,2408 ~ - 15> 101& & > IMTE BRI FIE ST Fa B4
R BRI L2575 2102867 & > TNT#+ B = v &
:%Qm?;*‘ Fadhi £1%2,2408 ~ F#%%Y »R7 £4£9,66
64 1,049. 35~ 5| 5 Ktk o sz4k 2 =% "E’I‘ﬁﬁ A 2100
EL0P B> » 8547 f 4 2 HER ’i”ﬂgfréif?é i
ﬁ%ﬁ%@Jﬁwéé’a%ﬁ~%#Aﬁﬂw@ o X i
G ERHEE A FE e TN B BErEe 5 v 24
AR R AT L HAREE o RV ERFLREEY R
ERZXINTERE §F ARG F2892 2531008107 8
Pornge ATNTE B AS ko &3k = FHRden T £ 2 /4
%

\
~
i

ST G
W \N\\
SR
ER
ekt el

o
-\

B
{,ﬁé

oS
3

SR
3

1
a (

3

H»
Qm»>

ﬁ;?]
?

b

Ei R,

¥

uis
PR RREPATAS 05 20 A e EA R AR
M REBL L B PRl P A S &2 5
Ao BREEAHLEARE HAEART  RETER
PR E SRR T 2 HAARE (2 )



#374117CE02- Sunil Kaushal (548> 7 < 4% @ B &
TR TREE ) ERERERTENT A BB DA
B kadyh® ¥ %2 I (Kota Kinabalu) **2% > % § ot
AT R A R P )7 R EGFYE (SHANGRI-LA™S RASA RI
A RESORT) »## Ex ] X EEKEF - HkF § 2 3 E33
EVE AT BE 4B £ s3 (DALIT BAY GOLF CLUB) &=
AR (9) PRIWEFTHRN > AEABEL L FHER
TR ARPES > Do TALE FR/NF AL 5F IR
FoE B E pINGEAR (T AL A, ) 2 F 2% TN
T%J’iﬁ]?’ﬁ“’ﬁ‘ii Moot 3 TR R p YA A 2
o FIRAALE Fad e P (TR AR 24 ) B0
@F!ﬂf’ﬂz:‘ﬁ%v 2T BRI S12TiE % 158
P E & o
S RPFPREEFREERNIL > AFERFEFRIPLEEY
SR AR e B o R B 2 B AR R ;‘z%€154
iE %27 ~ %30 ﬁ;éﬁliﬁ T3P PRANEFRIEP Z
TR EwmE LR RERS RS %7% » FRIF I #~ A2
AR RG TR o @R E S EFZRR TR T
Bz dnw o FHMOYHRL I T §ti?y_ﬂ9 A E P AER 0 @
FEEZ RS A RIERA N BT 0 ATERR
7w Phiggrads ) ~ Tadkdes ) RAT - &y THEFF R
FIxrak 2 | 2 @IpiE R > T2 ﬁp%?%ﬁtf;‘;\a (5%
ZR110# B & F 3 541085 548 9 SR ) o355 2 0 7|
FHAVHIRRCASFE AR K ‘”E‘)f% 7V ER
FE o FE ARG 3}7%7» EUFRPRZ A, R4 2 5 B2 fw iy oo
(AR E R 2 S EARR ) 0 Y BT ORET 2
FRREETE ZRESMRE AR Z %ﬁirr’ AR R NI
EA P R Sl AN LN R ’?ﬁ*?‘m_ R
FoMERakie RPBEERS YL
Z s AR 2A B B B bk ;&1’,/& "‘*szﬁ;’* 2A% %
PRl s 2 g A ,&';?‘«;’iﬁfﬁiiﬁﬂ CHAEHFER M

pIES

b
i
mj



=

B~ R TR LR 2 P IR R
4 ¢ z it ~ TMT PROCUREMENT CORP. £ -% 2427 & 372 3
ARSI~ Y RARE109#85 25 VAR HEF % 1090026728%{
S~ 109#5% 13P Y AR F 5109000015850 30 ~ h 474257
9& 47 20p B+ 7 43 5109001044455 50 ~ 2424 2 » :".
BEA e ®EanE ~ 2@ sy h1092401p 3
F oy F 5109000838350 & 2 #ris% b P 0E Ry B bl
o s A sy BRAURBY E 0 Pt B A F109£87
18P # F B ++4-F % 10900863805 2 #7%tVPBDUFZ4% 3k &
LR CZHETHAHE BEERFEERRERELTHEE
A ME P 106107 11p RiFrfrgmBETEELA ¢
(THT2E ¢, ) AL 2 BERE 2 LAF
Br+FERX AT FRJI0ELY 26p 20+ () F 511
000001505 2 #rhf k2 B * + 3 5 P Jo ~ vV B 4T ik
(% IS *”ﬁn%ﬁ$44““+’;ﬁi$%%o
WAL 24T FE G PP EHIE 2B F RETE P
7o d Hﬁ%ﬁiﬂm@'ﬂ e B
o BFEKEEE SR I E B R RS &
kA Ly
ll,L.

15207 P ;Témﬁ’;i “%~wﬁWﬂ*@r "
OIS B P - TRE &L R A
43k % 5 (74 &ﬁﬂfg%\TMT%rﬁlwﬁx*’w?%ﬁf RN IS
BWFLZRF1E > BFEENTEREE L 2 kG &
ﬂ%?i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ﬂiiﬁli’ﬁ %m%%
Tl S AL AR REVAS KT LT E R &
FERE Eerfl DI R S ERAEN T S 2 o B R



il
%
3

3H

&

i
3G - -
(Q

=)

By

e

N
dy

s

AN "Tﬂ} b\&
2 - \:{Rﬁ T .4_4

h
o
—\

N
>

-
N
%

s

N

|4

W

\ﬂ"
g

&

).

-

H\

P>
P N e

=k

—4

W

=
i

—4

N =

N

T AR S&‘L P T

T ow ‘
BT ko e sk ok

W oSE sk

bl
5
\\-\-L

- WV

T e

|

%
= F
%%’;}:L‘@—J{EQ 3% 'f'_{l are
; o ’
B

—\

(w.
)

~

PR

e
N
-\
|

B —h

e
[ I X

|

3
> \\\xr

S . e
= B R
—_
7
-

-

—\

‘4& e
S
R
po
i
=i

(i o RH % gl
A INTHEBIx Gpes % PTBZFBEE

2y 22, Y )

L X by sn o 4
23 I R N A S e S
e
(i

bR "ﬁ_

o = (N

A

B N (N R A <

e N

-

-l

I

7
~~

Buut)vs
3
2B
A
!
pUE

—I]r'
—=

(w

q\l’

>~
5o
O
\:’3& -
oo
N
T (“
l'b\ 1—3
1
S
‘_m o
R
RN
il
:%E :
b
ﬁ
o3
P
s
¥
Pk
R 0
NS
Ho—p

g)‘a
\1-1
"
53

‘Z

%t'r:rl' YFFFE A E

N
o sk I
_‘:15

= K
-N-B
|+~

& 7

%
™

R I

‘\;_'\‘_ =i /“‘

2o

P
|
=
= F
gl
4y
~my
(ﬂ}
;gn'\
=
I SE
= SE

o2
;zgmwr ,:H?ﬁ’P’%‘/’%?ﬁ
pens 2Ad s A ,J‘i"ﬁiﬁ%'*$@??$
d K
¥
b1

==

fxﬂ-
*‘}L
—
=
—
e
ﬂ

\
2

il li’ié'qu‘f:r—?ﬁﬁ'fp’i/z‘%’
iﬁ@ o MAEF I
‘i’f/%'ﬁz@ %o HP
?H R S AN SIS A UEEEED Dip
I ~AE
(FRE a2 3234 p99E T2 I p 42 105#3% 31p ¥ ikat v 1%

”ﬁi@%’ﬂﬁﬁé241%ﬁ

FER



BaE v ERETEL ALY P P99 1004 Fé“a"%hfi—"@

BT Fea A FIEIE ) B 1024 TV AL RS

AFEEIT o} FREENIIELY FRLEARKFE (¢ )

’"Lrﬁ,,.\’;i%r—“?’#}i ”ﬁ A8 s B2 L L5245 14E
: A

Mo
Y

g 175}%%) ’ :‘r',—qu‘}lg.ja_g';‘;{% ’—; iquﬁﬁ@ﬁ‘%gkf)}qﬁ g
(’“1084*1“ 23p A i) X Fir ﬂ»&%’?%@*ﬁ (10
E >

BB RIS p{, \TMT PROCUREMENT CORP. EE e
TR W P’iﬁ&ﬁiﬂ‘]%tﬁlj (Taiwan Maritime Transport,
MATMT & B ) > 3 & ¥ 5 S ia @2 44018 % > 2
FREE s FHe RS AR AR T 0 p99#E27 3
paz > UTMT & B # ™ A Duckling Corporation% C Whale C
orporation® H *t & & & & > w VR AT R Aot & b
1 ~297 7 2 3 WL EA I HETVERFTIFL L
g B B B2 D Whale Corporation ~ E Whale Corporati
on ~ G Whale Corporation ~ H Whale Corporation% TMT PR
OCUREMENT CORP. % & #F = & & & > & v 24217 | 17400 2
B3T3 (B B TL EHR AR EHFTER
BF) o ¥aegd me8i109rr i ~&d Ra% £1,500
Bz HEEE ANHESEE L2000~ % 43,0008
% % £4,5008 ~ > ®FTMTE Eﬁ]éz%:'@ PREFEREE 21
82,2408 ~ (TR T AL H IF*-Z% o i@ TMT & B>+ 101 #
1% r]i'ﬂ‘*’fﬂﬁ“ B4 IR 3R 3R %,Q;F"T' » i 102# 6
» TMT $ @] - ¥ %’ﬁﬁ TF Fadhi £1R2,2409 ~ B3
'&%‘?“ » 55 % £9,66681,049. 35~ 5 AREE
FoRABREF AR T NAAFRE ‘ﬁiﬁﬁﬁﬁﬁﬁﬁ
PRSI R Rkt i f P it &% > 35 TMT PROCUREMENT
CORP. &2 ~v 4247 E 72 A4 ig 3% ~ v *'!fiﬁ109ﬁ5 25p
AR FESF % 10900267285 0 109415 L 13E1 VAR F 510
9000015858 ~ v B R FHE et M EE P HE B LFE S

w®
St
mi



[
S

FTHPT & R ERE24 9T L3
i%ﬂ%ifTMFwﬁiﬂLw?iwaHﬁ424
(7T iEm 2 ﬁ F'&Z{”rﬂﬂﬁli&/]az% iz E RTIMT & T
“?:"‘% FE A TNTE® G £ f?iwa”w NERA S
f‘i%;iiﬁf’f% & AT 2 AR iR A 101 F Az SR A%
4o HP £3H£ 420 6663}1 049. 35~z B #*7102&6" &F
Rtk TRIEF 0 RT3 W$ﬁ24¢ﬁmﬁ%
i

\"1-

=

4

N

&

R i

B
ki
"

)

g onf

(el
\i“\?&

e TN B v % z'qug‘a HpEoeTon 20 & A A (W
JEBRE) X F A e ESTMIE BB Een & - po
b2 £BEHP \%&%”%p“ﬁﬂﬁﬁuxﬁ#ﬁﬁ
AL S NERE R GRS R 27 S E R SRS & Sy
AFEAL R RA R EATNIE B G2 & -
ERHAW A EF A 2P AL 24T 2 R o

()?ﬁt}\?'z&&@fx\lo()-ﬁl() 8p 3 F&£"9p r]@k‘pr-’ gax
o 5-te i & A2 'ri%ig”f G B ELIT G B2 rjﬁﬁ

LRl o TSR A RS fwwffmﬁi-
ARG E R %Emmﬁ]%in?— > IR gE T
3 b BEIIFLREZd FH s 2 FHRZ24

208 T
SRR N R IE CEIN kxﬂ;’fﬂ AHR R
v A ReAR 2 RS (R ALEAY) ~RLmep (%
PHFRFAREZ 'lu_'!*l‘ﬁ%v:—l—i) #A*yﬁﬁi;'wgé (1
kﬂi%%gé‘ﬁ*wm%%~%%%%%)ﬂ,iéﬁ
FRiz E 7 &

YEFEHMRER R ] [P E il i
) > E’?E;E%T{EQFCEO-Lrs WEZA > d HEL
f TR 2P A RPN AS KT LN T RLL R
(Kota Kinabalu) >t @8t > Gdy e A 22 295 JI%2 R B
iFpE (SHANGRI-LA™S RASA RIA RESORT) - # AF & d AL g2
FREE SRR T 2 BEEZANZOE TS atﬁ i RS
¥ (DALIT BAY GOLF CLUB) :&f7zkéc; ¥ (9) p ,fr‘é &
SEFTRY > BRAB L FOL L RER L B P RBE
g,‘“:g:&r ’*%‘}34 T E AT E A ?P}f;z:};%f{'@*%f':;‘é;‘

CASS



PE 2 F R A T L R 2 P MR
A FA T RPEERLEFLARTZMP L ~FL
BEMBAER 27 ] 2 A7 FHEP R ¥

20SA SR G AREL L IRFRARER AT -
A 3‘; 109414’g IB 78 ? % 1090008383 %%

086380%&. er“ﬁVPBDUfI%,ﬁ%: ToLp N = /;;augg Fﬂ*’ﬁ?@ z
EEFEH AR FEFL T A ER ;

7
PHGERAAFL T ETH ALY 2 AR TR A

R AR LA RERP L1
TLAT O PR R ARG F NEA S f L AR
FRRGE r?z}&ﬁﬂ’_l ~ T d d

ﬁﬁz&%mmu08s ifﬁ@@ﬁé
T E2ZRT éj“w%g& %ié?wmﬁi~
PR BN R BRI TR R A =
5%3ﬁﬂ£’ﬁﬁM‘%—%"%%E?@%%ﬁil
GAe A & d 4, > geR - Aenrkae s - g s
B, EZ (LhEEC "21931226;1)

LHEA TR R EMAER R E P AR kY
ARG T EEAR L EL A 2 - AL A - A
f&W%iﬁﬁﬁﬁ’E%XR{é#ﬁ’ AR L L wE
3 gt A ATy > B R it AT S Kd I iE Y
%’&/W Avd g > JFFRR %’ﬂﬁéﬁﬁg”%
TR THREMBILL ) EFREE LI ABOE
FER (P AAiERe 2 |$§’%u&§ﬁ
ARG 2 g oo B A AT BT S A EEIR o Bk
+ ﬂ: s f%i:li% (R109=F & W 5 %130725.% % 863 % 865

$N\R



F) R RFFEFER 3 FEREEREE 7 LM
ﬁ@w’@Eﬁiﬁﬂwf%“‘7ﬁ%"$ﬁ%$%’ﬁ
B PR R ER AL A2 0B P A AL ES
BirdFge TEoReastd ) > P REE AL A2
BoRE 2B AP EHBE KETEREET PR
PR EGEAT (R yH0 8 KRG LR 2R i@ w o
Bty ZTRESEFC R MA o B EMERT T RFRA
HANESEE A LA/ 8P haFFEEE T2 %
TR RERR o FARERCERFEY B -
RELHEXR LW BRI F KA A EET S
AR FFERCEHFLTALFRY FhTEekd
oL RBEL PRV ERLAIFEI M N EY &
(RIBI-BEFUBERCIARF O RBETRE G
B ARG EET S B ARA SRS 2 LFNB
BLo F 5 R G B AL R 0 PR p o T
MBREL EAP T fE- T FAMAIBRA . )~ TR g
PRI B AVRAE > B U B RAERE L. REL
Pl F-F 0 BAMEREP Y EREEE > FERED
Fof BRI R g s o TR
L2 BAEEVERFE RS AF A b LT AR A
bdAZPE > ARG MBI (B0 ) BE O R ERAKES
} 2

9
W
m
1\
?e«

'?4‘“Wb&¢§%%%J » penf B Nt ®

L ben o BIPAE AT E A% B P
FE AR EAeE T (LR Ao %2491 2537 ) -
EATEERL FELAARTZMPE I AR D L (T

%
%i—i Bk enp e RFREFHE 2 rii%*‘iﬂéiﬁﬁ
L BE LS p@%‘\?’ /QP&F‘F&‘I;
ﬁug‘]ﬂﬂﬁ: U‘*':{r = fﬁfi—p‘: }t@i?iipﬁ%‘iét,f‘:if‘?ﬁi’
; AT NA - F

AN
W
Nl
TH
¢
&
.
Ry
Fo o
&
oy

‘.
o
-

i 33F (R109# & 0 = '13072%%% 1232 T2TF )

AR



.

BRI > FEA TR R4 F h 3R
ﬂﬁi%a&*@ﬁ%ﬁﬁﬁﬁrﬁ§*$~%iwﬁﬁf
PritiEi] o dedigELF O EFEHREE LS K
Yrenfg (B igsip i 2 g TFING, ) 2 ph ¢ %’,i
L AR o T2 TINGHE X R (3§ ﬁ’mﬂ’“ » FING¥ r4 i
B REGR I A B B LNGj\X’Lu ’%75‘*;(100-&
F) & ”ésﬁ* RCESF m’li ’ %J%‘-’ Bl T
& PR A E - BRI A G L AEAY (&%E’zCLARKSONSE'«117'g
tzé*TRADEWINDS) SFEEZ (i&z%—?%: %3112 314F ) ;5 iz
UM ERER IR EE EF T eI RE %
F WA o4 F o 7 Vantage Dr1111ng Company & * 3%
(R1067% Bt % 76435 % - %61266F ) » ¥H &z T=2F
b

2 Capital = @ #7 Dragon Questdfa 4; % i iﬁ;&éﬁ:lp £
éu%ﬁ B RT T2 A b BiEF
TEEEE S - ?’f’-"x‘i 2R P E ARG T

F‘fﬂ'ra%)i

&%; é% A ER WAL KT TN T TR
Ja@r %ré 7

PETE O HEERE S
2 ?¢ﬁ@&~;ﬁ Fos <D& E#fu712HTE®%%&
@R A ERFLIALEL A I A RIMP I YRS
m o TR TR LA P A HF IR EERT S RER
L R R e ek SR
HREFEFELRE | AR HRER M ZRKE S
PR H@*EéWMvﬁ’.Eﬁd%éé,g%ckﬁz@ztzﬁg$é
FREOHGIIREELHG SERPAI KT LT 2
TR ESRIE DR IHT L E A RS R
FAhv AL TR TR RAN I RFRT B2 AT e N2
?%ﬁtg’aéufﬁ%%W%4&u@ﬁéAﬁ 2P T
2B AEA TR R T ML LI kL ARG



AIMBEARFRRETFME T BERLE A AL TR B
Foo R RS AR Piﬁill%i* T AT ERMAYE > Lol
Hiw AP e B EL Rk KB A4 T ol
M%@ﬁiﬁﬁ¢@ﬁ%¥®%w’ﬁﬁﬁ@;§i£%%1%
AP F A R BREEES PRTE RY KA Fl 7
TR F AT L BT IRIE RERT FH 0 pIE g
R GF gL 2 o AFET A 2AEMNI - KEKS
FORLEAAAEAT2LHERF O RAZAL I %
HARFERTCRE R éﬁ:ﬁ-@*{f TERL ELAEA
%;irﬁ’% FrREARYG B2 EE FifRwE 5 0
B EEIR S Ay L AR kﬁ%l'}— ")3 é_@f'fﬁb/\fb
T LA A FHFRERTIHZE TR FEARELEFE
AAEA A RPI B kT T2 i weY C EFE T
I T DA PR HRE R TR F]E € "EPENE
FATLER LN F o FE TR AT
BEE AL RS EAEE TR W ﬁniﬁizi
Zr@ (AR%FE- %2192238F ) » p A &4 A I

224 2 HETiRYy o ¥ B ARG A LFL A4 %

4z ik (R106# B ¢ 3 % 76435L% - %2453 253

) oo 'T@ﬂ#%%#lP\ FERMEES B AR R ERFH

"3RS 2L el

()i 2 2 4 57 Sde 2. ,,if PEethd G ERUPEE L F A2
CREAARERST, AR RS
AR ’ﬁ%ﬁ%kiﬁﬁﬁﬁ

2~ INTE B2 7 3115 (t s G)

¢a~



LA RSN R FRPRMAE T T (B d Gt
PoRBRERAER FRAESFATRERG T &R
pPacke BHATHRRAD & & { 5 e

N

T

<k

2
39— Tme I

“3

m&pﬁméﬁa’%i&#ﬁﬁ4ﬁﬁ&ﬁﬂ*
FRMATES BB B B2 i d f iR

%?)*&{é“§%°J(i&$$ £L
FEAKRZ I RFFEFEM D M L
E%’ﬂnﬁfﬁl Q?iﬁﬁ’*ﬁ

-\

1=

i

L A
[—
N
fen
o &
— K
ol
oy |

(o)

\\
S
e
o

el
)

N Rl T
&
3
\\\Xr -

TR Ba P DAL L LIRS
AR ST OB RERE RF LRGP B K
F2 A RABERT (HEAM SR YRR AR
22 MW PREFERS > FEVERENI06ERF L (Y E
REFERFHECEYTERAZ Fidp5 ) $6FEH R
Fora TAF AR ERAFREKE TR KFELL
T digar e 1 o “ﬁ?’é TR A R E A
SPPLEY TRE Mpye 2 R T RAPMARSEFHLE o
b8 520 - A EIATE TEP () R EF
FoEdEB2 F A g B~ F oY FTS
Ko AT FAAIE P ED et R 0 S SNl
Fris A BEYE2 TR AR o =~ FlEBRF & A Wt 2
SRR FER  LRERE Y PR B
_Laif?fé‘;}%—s}\\g}%tAﬁ'{\u_%g&;gpg&:{ ...... o |
(LR%%5- $5812582F ) @ $M&E L % TE ~ 7§
W#&;ﬁkii;ﬁ’ ;ﬂf&‘g"/\{ ?‘i/?‘/&@‘.@ﬁ%')? I'/j;‘pé?b
/‘_JI—I;J ;F" ?Piﬁ“i,f‘:g:f:’ﬁi’]#”, ff‘% ',i



W B EERB AT AT TRAF AR, > AR
bE D R R ER o s B (VER
%ﬁ%ﬁf%%@“ﬁ%ﬁﬁﬂﬁpﬁa>%6M&%#

BRrR o EEd 2 TALg g, v A iind R F A4
/%’4' = Fi@ﬁé?] o &~ TMT 9}—5’

B g2 (FEEFR

(ESCEINS S E PN A RS SR R R
B (TH T AE A RITER R ) A RS 7
B QIR L DA T2 RPR

LavERERy LS g RITELERE (ARF S - 511911

207) - faigr ﬁ@@”ﬁmﬁﬁﬂﬁﬁﬁfgﬁiéﬁ

‘ 3 3

Sk o X AA g RITEREZ G H T ARt
T & r%%—ﬁ‘i | 2. r"f“i I éﬁ,zﬁi'ﬁf&ﬁ?ﬁ—ﬁ
BE2E  HHES AN T AR B2 FHD L E
RAFFEE RS T30 RRTHBLAMTE & 243
oo~ Fg%’%ﬁftp 7% éiﬁ_ﬁi,i’a{@iwa\w
FRE P2 IR FRMP Y RS TR LR FRP Y
AR REERYIL L (8 78wl i B2 T R~ A -
‘5‘,;%1'@'6 A N g ?F’%@‘l oo FE R g R Y EY o (A
?\!) ~ ¥ ﬁz’g P (“l Fe ) E\‘@?‘z’%@‘l "~ (@?r—') N Sl
oo SRALE RA | § AL ETVERFEIFE  2LHER
F2 THEHEE, 2 LR FPF GRS P
S S (gt ) KX g RITEERZ ik
B o

2. S EEF112837 9p 4R Z % 112901187355 &
(LAR%EEX-%1032104F ) ’Ij‘ﬁ»?ﬁ;ﬁzj\f@i%’ﬁli,% * T
T s R X mad it NV eReEd EREFREN Y

Sl (;}—%’—EZ/’E‘IL”L)E! r’ﬁigﬁ



F

P

N
z

< -

PR R T S
W
T

&

~
s

ME

IR s fé@ﬁ%%ﬁﬁmiﬁ%
#k‘l-uﬁlﬁgf,r—\‘iﬁlﬁ !!El\—v TE" - |2

LI E 22 ‘%‘/Ef@/«-#BPF'O(/\)pfﬁgl%\fi \i#ﬁ'i\‘ 7
Wo ZRAEREEE oG 2 FHIE RS

il F R - I 3R o RIERRRY B AT T
B2 BE GRTER BT N AT L LR B
4% 4 T4

91

28 F er“ﬁA\ 3 %222;4 Hﬁ\) - %‘s;n*n%ﬁ; ’
ﬁ?%%%ﬁ%tﬁﬁﬂﬁ@ﬂ&%%%ﬂﬁ%’ﬁﬂ%5

L eWFHEAE > RITFRGFFLY B 7
PR HBE RS PR B EE T Y B2 TER

%’{aﬁﬁ%éﬁﬁ%#Aﬁﬁrm

\y

B
s

=

B

L

N

T N

F R
TERNBHREVIRT T2 FERET =
-g—.’qg,gg;pa , s'raf,@%gﬁnﬂf TR o AR
o B R ARE DA R 4<%@%”wﬁﬂti
A ?ﬁﬂ#ﬁﬁiéxfm&@ R
FAE 2 R o k2 p RAARL2

[rg

_{'
(=
DORE-
5

~ F
R (=
‘HM -
g
T
-
=

=
/w

L2
gl
o

J
Tl
SN
o A - S S =

e\l
f“ —
=
N '\1\
-

ot
- e
H

= ﬁz Jeskt \ﬂ*
%

D IR L 2AFED e X VAT E A K
£ 2 TNTH Bt G272 5 FIE > m?ﬁ«z‘r
A AE- g 2E s o AR A2 A PR PR B
f{ml B o g REAA g 0 395 3 B o Bd ARER A
4ﬁﬁ’ruﬁﬁﬁﬂz&imn% H] o

G R EAVE FRE F3690F % 138w B~ % 3640F ~ % 301

-q-:\\,
Mo SR

Niud
iR
=i

liﬁ’kji——&r'l'\? 0
AEEHRT R ERAT S RBRT R L PR AL

$+ma



L

TF L4
A

31 2

10267 A%

ez £3F (14>

%)

99227 3p

A Duckling Corporation

1,256% 2, 905. 68~

99#37 30p

C Whale Corporation

(8,4008 ~)

75988, 320. 09~

99287 18p

D Whale Corporation

(9,100 ~)

72781, 988. 71~

99284 18p

E Whale Corporation

(9,100% ~)

73080, 929. 63~

100#£27 16

G Whale Corporation

(9,000% ~)

1,049%4,624. 1~

100#27 16p

H Whale Corporation

(9,000% ~)

1,256% 2, 905. 68~

100#£57 11 p

TMT Procurement Corporation

10077 19p

TMT Procurement Corporation

100£97 28 p

TMT Procurement Corporation

101#67 29p

TMT Procurement Corporation

4,092%6, 615. 16~

L
[

9,666 1, 049. 35~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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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易字第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友才




            陳世明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陳彥希律師
            張仲宇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等因銀行法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金訴字第10號，中華民國112年10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307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蔡友才、陳世明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蔡友才自民國99年7月1日起至105年3月31日退休止，擔任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下稱「兆豐銀行」）董事長；被告陳世明先於99、100年間接任兆豐銀行敦南分行經理，嗣於102年間轉任兆豐銀行金控總部分行經理，復於105年1月5日接任台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即「台北101」）總經理，於107年7月18日卸任。緣蘇信吉於91年4月間接手其父蘇清雲（已歿）所創立之信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後，將之更名為臺灣海陸運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海陸運輸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12樓，於109年1月17日廢止），並於同址另設立信榮海陸運輸股份有限公司（於108年1月23日廢止）及新旗艦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於108年1月25日廢止），均由蘇信吉擔任董事長，並與蘇信吉另在馬紹爾群島設立之TMT PROCUREMENT CORP.等境外公司合稱為「臺灣海陸運輸集團」（Taiwan Maritime Transport,下稱「TMT集團」），主要業務為經營船務代理及船舶運送。蘇信吉為籌措向韓國訂購大型新船舶所需資金，自99年2月3日起，即以TMT集團旗下A Duckling Corporation及C Whale Corporation等境外公司名義，向兆豐銀行貸得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借款；復於被告蔡友才接任兆豐銀行董事長後，又陸續以同集團之D Whale Corporation、E Whale Corporation、G Whale Corporation、H Whale Corporation及TMT PROCUREMENT CORP.等境外公司名義，向兆豐銀行貸得如附表編號3至7所示之借款，其中編號7之借款於100年5月起貸之初，甚至無須提供擔保即獲核貸，另其後於附表編號8至10所示之時點，其原本美金1,500萬元之借款金額更逐步提高為美金2,500萬元、美金3,000萬元及美金4,500萬元，共獲兆豐銀行核貸美金1億2,240萬元。惟於101年底，TMT集團因業績下滑而開始出現逾繳貸款本息之情形，迨102年6月間，TMT集團向兆豐銀行貸得前揭美金1億2,240萬元貸款總額中，竟有美金9,666萬1,049.35元遭轉列為呆帳。詎被告蔡友才與陳世明於100年10月間，分別為銀行負責人及其職員，均明知銀行負責人及職員不得以任何名義，向存戶、借款人或其他顧客收受佣金、酬金或其他不當利益，亦明知TMT集團斯時已向兆豐銀行貸得如附表所示之借款金額，係兆豐銀行之授信客戶，竟仍接受TMT集團負責人蘇信吉之邀約及招待，於100年10月8日，以實地訪查TMT集團在馬來西亞設立特殊鑽油平臺之海上油礦開採計畫預定地作為名目，由被告蔡友才偕同其妻張禎艷、秘書陳麗玉，陳世明則偕同其當時未成年之姪女陳耘卉，與蘇信吉及其妻森元理香、其女森元惠玲、秘書黃瀞儀及蘇信吉所邀請之友人林宗勇及其妻趙玲美（已歿）、時任渣打銀行CEO之Sunil Kaushal（印度籍，中文姓名：高恕年，下稱「高恕年」）共同搭乘蘇信吉所有之私人飛機前往馬來西亞沙巴地區之亞庇（Kota Kinabalu）旅遊，於當晚入住亞庇香格里拉莎利雅度假酒店（SHANGRI-LA'S RASA RIA RESORT），被告蔡友才並與蘇信吉、林宗勇及高恕年於該酒店所屬達利灣高爾夫球場（DALIT BAY GOLF CLUB）進行球敘；翌（9）日除高恕年滯留境外，其餘人均再共同搭乘上開私人飛機返臺，且包含本人及眷屬所需交通、食宿、球敘及遊覽等全部行程（下稱「系爭行程」）之費用均係由TMT集團即蘇信吉支付，以此方式收受來自於借款人之不當利益。因認被告蔡友才、陳世明（下合稱「被告2人」）均係違反銀行法第35條之規定，均應論以同法第127條第1項之收受不正利益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復按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在刑事訴訟「罪疑唯輕」、「無罪推定」原則下，依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108號判決意旨參照）。詳言之，刑事訴訟制度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若其所舉證據不足以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心證（即超越合理懷疑之心證程度），應由檢察官承擔不利之訴訟結果責任，法院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此為檢察官於刑事訴訟個案中所負之危險負擔，即實質舉證責任之當然結果，以落實無罪推定原則與證據裁判主義。
三、公訴人認被告2人均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2人於偵查中之供述、告發人蘇信吉於調詢時之指述、證人黃瀞儀、陳麗玉、林宗勇及前臺灣海陸運輸公司財務經理洪國琳各於偵查中之證述、TMT PROCUREMENT CORP.與兆豐銀行簽訂之增補條款、兆豐銀行109年5月25日兆銀總稽字第1090026728號函、109年5月13日兆銀國字第1090000158號函、渣打銀行109年4月20日渣打商銀字第1090010444號函、被告2人之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單、交通部民用航空局109年4月1日空運管字第1090008383號函及所附該局核准民用航空器飛航通知單、民用航空器飛航國境申請書、內政部移民署109年8月18日移署境桃控字第1090086380號函及所附VPBDU班機乘客名冊、三親等資料查詢及健保保險對象投保歷史資料查詢、被告陳世明於106年10月11日致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檢查局賴副組長之傳真信件、玉山銀行信用卡暨支付金融事業處110年1月26日玉山卡（信）字第1100000150號函及所附黃瀞儀之信用卡消費明細、兆豐銀行徵信處境外企業戶徵信調查報告書等資料，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2人均堅詞否認有何收受不正利益之違反銀行法犯行。其中⑴被告蔡友才辯稱：其參與蘇信吉所邀請之系爭行程，係因蘇信吉曾多次提出於某些國家有採掘石油或天然氣之計畫，被告基於擔任兆豐銀行董事長之職責，需深入瞭解客戶轉型計畫是否可行及其潛在風險，因此配合蘇信吉所提出之前揭計畫而出行，此係基於兆豐銀行公務所需而屬商務考察行程，除為維護兆豐銀行之權益，實踐銀行須理解客戶之義務，並兼維護客戶關係，並非基於私人目的之渡假行程，否則即不致安排前揭前後僅兩天一夜，連同睡覺時間合計僅20小時之緊湊行程，且舟車勞頓、遠程前往上開名不見經傳之球場，顯不符一般人對於「渡假」品質之要求。又被告就系爭行程雖搭乘TMT集團所提供屬於蘇信吉所有之私人飛機作為交通工具，係因擔任TMT集團董事長之蘇信吉係以其所有之私人飛機作為前往海外之交通工具，被告既依蘇信吉之邀請而參與系爭行程，配合前往馬來西亞沙巴地區，進行蘇信吉所稱「預計設立特殊鑽油平台之海上油礦開採預定區域」之商務考察，而與蘇信吉等人共同搭乘蘇信吉之私人飛機，核無不當。另系爭行程由TMT集團負擔全程食宿、球敘、遊覽等費用，亦與一般商務習慣相符，並係基於前揭正當目的，自非屬收受不當利益等語；⑵被告陳世明辯稱：其係為兆豐銀行爭取新商機，希望為兆豐銀行獲取利益，因此邀請長官即共同被告蔡友才及其配偶等人共同參與蘇信吉所邀約之系爭行程，與蘇信吉或TMT集團進行交流，藉以維持客戶關係，並非基於收受不當利益之動機所為，亦非為自己之不當利益而參與系爭行程。又依銀行界運作實況，在客戶要求兆豐銀行所屬相關人員配合到場，進行新案考察之商業活動時，由客戶負責提供適當食宿及交通工具，係常見及可被接受之實際作法。況其等與兆豐銀行大客戶間之交往，一向有來有往，而TMT集團又係家族企業，拉近與該集團董事長蘇信吉之家族關係係為維繫與該客戶之往來，並非片面接受對方單方面之招待。至於系爭行程會搭乘蘇信吉所有之私人飛機，係因系爭行程之目的、地點有時間限制，搭乘該私人飛機係最可行之選項等語。另被告2人辯護人則為其等辯護稱：銀行法第35條所定收受不當利益罪，應以目的不當即與職務具有「對價關係」，或其內容不當即違背正常社交禮儀為構成要件。而本案被告2人依TMT集團董事長蘇信吉之邀請所參與之系爭行程，係基於為兆豐銀行考察蘇信吉所指「預計設立特殊鑽油平台之海上油礦開採預定區域」之動機及目的所為，性質上係屬商務（考察）行程，不僅具有正當目的，且被告蔡友才於系爭行程與蘇信吉進行高爾夫球敘，並依銀行業界實務做法，由蘇信吉或TMT集團負擔系爭行程之相關費用，既未違背正常社交禮儀，亦與被告2人之職務間不具對價關係，其目的及內容均無不當，自無所謂收受不當利益可言，被告2人亦均無收受不當利益之主觀犯意等語。
五、本院查：
　㈠關於被告蔡友才自99年7月1日起至105年3月31日退休止，係擔任兆豐銀行董事長；被告陳世明則於99、100年間接任兆豐銀行敦南分行經理，嗣於102年間轉任兆豐銀行金控總部分行經理。又蘇信吉於91年4月間接手其父蘇清雲（已歿）所創立之信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後，將之更名為臺灣海陸運輸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12樓，於109年1月17日廢止），並於同址另設立信榮海陸運輸股份有限公司（於108年1月23日廢止）及新旗艦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於108年1月25日廢止），均由蘇信吉擔任董事長，並與蘇信吉另在馬紹爾群島設立之TMT PROCUREMENT CORP.等境外公司合稱為「臺灣海陸運輸集團」（Taiwan Maritime Transport,簡稱TMT集團），主要業務為經營船務代理及船舶運送，及蘇信吉為籌措向韓國訂購大型新船舶所需資金，自99年2月3日起，以TMT集團旗下A Duckling Corporation及C Whale Corporation等境外公司名義，向兆豐銀行貸得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借款；復於被告蔡友才接任兆豐銀行董事長後，陸續以同集團之D Whale Corporation、E Whale Corporation、G Whale Corporation、H Whale Corporation及TMT PROCUREMENT CORP.等境外公司名義，向兆豐銀行貸得如附表編號3至7所示之借款（其中編號7之借款未提供擔保即獲核貸），另如附表編號8至10所示借款，亦各由原本美金1,500萬元之借款金額，分別提高為美金2,500萬元、美金3,000萬元及美金4,500萬元，總計TMT集團向獲兆豐銀行核貸美金1億2,240萬元（下稱「系爭借貸案」）。嗣TMT集團於101年底，因業績下滑，開始出現逾繳貸款本息之情形，迨102年6月間，TMT集團向兆豐銀行貸得前揭美金1億2,240萬元貸款總額中，共有美金9,666萬1,049.35元遭轉列為呆帳等事實，固據告發人蘇信吉於調詢時指述、前臺灣海陸運輸公司財務經理洪國琳於偵查中證述在卷，並有TMT PROCUREMENT CORP.與兆豐銀行簽訂之增補條款、兆豐銀行109年5月25日兆銀總稽字第1090026728號函、109年5月13日兆銀國字第1090000158號函、兆豐銀行徵信處境外企業戶徵信調查報告書等證據資料可佐，復為被告2人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事實固均堪認定。惟依前揭事證，僅足以證明被告2人各於兆豐銀行任職之期間及所擔任之職務、蘇信吉係TMT集團董事長及實際負責人、TMT集團為籌措訂購船舶所需資金而向兆豐銀行先後貸得如附表所示之借款，嗣自101年底起逾繳貸款本息，其中合計美金9,666萬1,049.35元之貸款於102年6月間轉列呆帳之客觀事實，然並不足以證明被告2人有實際介入或協助TMT集團向兆豐銀行借貸如附表所示之各筆貸款（即系爭借貸），並因而向蘇信吉或TMT集團收取任何佣金、酬金之金錢或財物，公訴意旨亦未為此項對價關係之指述及舉證。是依公訴意旨所引前揭各項證據，均不足以認定被告2人有因系爭借貸案而收受蘇信吉或TMT集團交付之佣金、酬金或其他不當利益，而為不利被告2人認定之依據。
　㈡被告2人雖於100年10月8日至同年月9日，因蘇信吉邀約而共同參加系爭行程，惟不排除係與兆豐銀行公務有關之「商務考察行程」，並非純屬個人渡假或私人旅遊行程：
　1.查蘇信吉係以實地訪查TMT集團在馬來西亞設立特殊鑽油平臺之海上油礦開採計畫預定區域為由，邀約、招待被告2人及其他相關人員於前揭期間共同參加系爭行程，而其實際參加人員除被告蔡友才（偕同其妻張禎艷）、被告陳世明（偕同其當時未成年之姪女陳耘卉）、秘書陳麗玉及蘇信吉（偕同其妻森元理香、其女森元惠玲、秘書黃瀞儀）外，並包括蘇信吉另邀時任其財務顧問之林宗勇【偕同其配偶趙玲美（已歿）】、時任渣打銀行CEO之高恕年等人，由其等共同搭乘蘇信吉所有之私人飛機前往馬來西亞沙巴地區之亞庇（Kota Kinabalu），於當晚入住亞庇香格里拉莎利雅度假酒店（SHANGRI-LA'S RASA RIA RESORT），其間並由被告與蘇信吉、林宗勇及高恕年等人於該酒店所屬達利灣高爾夫球場（DALIT BAY GOLF CLUB）進行球敘；翌（9）日除高恕年繼續滯留境外，前揭其餘人員均再共同搭乘上開私人飛機返臺等事實，業據證人即告發人蘇信吉、證人即原擔任蘇信吉秘書之黃瀞儀、證人即前臺灣海陸運輸公司財務經理洪國琳、證人即原擔任被告蔡友才秘書之陳麗玉、證人即擔任蘇信吉財務顧問之林宗勇各於偵查中證述明確在卷，並為被告2人所不爭執，復有被告2人之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單、交通部民用航空局109年4月1日空運管字第1090008383號函及所附該局核准民用航空器飛航通知單、民用航空器飛航國境申請書、內政部移民署109年8月18日移署境桃控字第1090086380號函及所附VPBDU班機乘客名冊、三親等資料查詢及健保保險對象投保歷史資料查詢、兆豐銀行徵信處境外企業戶徵信調查報告書等資料在卷可佐，是此部分事實亦堪予認定。
　2.證人黃瀞儀於偵訊時證稱：伊係臺灣海陸運輸公司之員工，擔任蘇信吉之秘書，因此陪同蘇信吉出國而參加系爭行程，並因系爭行程係屬「公務行程」、「公務出差」，因此由公司負擔費用，伊不需自己支付機票等費用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13072號卷第675至680頁）；復於原審審理時，明確證稱：伊於100年10月8日係在臺灣海陸運輸公司擔任董事長蘇信吉之秘書，負責安排會議、董事長外出行程、各方面事務協調、國內外賓客接洽，並曾就系爭行程，隨同蘇信吉至馬來西亞出差，行程係二天一夜，當時蘇信吉向伊告稱系爭行程「就是要去出差」、「就是一般的球敘、一般的商務出遊」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19至226頁）。
　3.證人即時任蘇信吉財務顧問之林宗勇先於偵訊時證稱：系爭行程係蘇信吉邀伊與被告蔡友才及一位外商銀行之人一起搭私人飛機去馬來西亞，當時不只是去打球，而是蘇信吉說要去看建造液化瓦斯船，要把液化瓦斯從馬來西亞運回到台灣，邀我們一起去看，去探勘液化瓦斯，因伊當時擔任蘇信吉公司之顧問，可提供財務意見；當時蘇信吉在去程的飛機上曾說「（上開地點）大概在這個地方」等語，所以伊等當時就是順便去看，也順便去打個球，並因為覺得好玩，伊就帶伊太太同行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13072號卷第863至865頁）；復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當時伊係擔任蘇信吉公司之財務顧問，但當時臺灣海陸運輸公司之相關方案都不成熟，都還沒有計劃，蘇信吉就系爭行程之主要目的是帶被告蔡友才他們去看看他「真的想做這件事」，且蘇信吉在系爭行程之前，就曾與伊在辦公室討論過，故伊知道蘇信吉有此計劃，當時蘇信吉係表示「要辦理馬來西亞液化石油造船運送回台灣的計劃，需要做液化石油船」，他要辦融資有來請教我，跟我談過這件事，而系爭行程的主要目的係因蘇信吉「要蓋液化石油廠這個計劃」，因為開採液化石油氣運回台灣，一定要冷卻變成液化石油，將液化石油氣裝船，才能運送到台灣來，當時蘇信吉係稱「因為需要有條船運送這個東西，...要裝船，把液化石油冷卻變成液體才能運回來」、「他有找到一個地方可以開採液化天然氣，他把它液化，透過造船然後運送到台灣，他是跟我這麼講的，不是看那個點，因為那個地方固定的飛機沒有航線，那他自己的飛機可以開過去讓我們了解一下，看大概在那個區塊。」、「要看那個地點在哪裡，要證明他確實要做這件事，......，叫我們去看一看，他大概要證明他確實想做這件事，希望銀行去看一看，那我是他的顧問，他說就一起去。」因此找被告蔡友才及高恕年等兆豐銀行及渣打銀行的人參加系爭行程，而在去程時，大概有繞過該處（海面）區域，蘇信吉就在飛機上向伊等告稱「就是在這個地方」，目的是要證明「這件事是存在的」，讓主辦銀行、渣打銀行他人安心，讓他們知道蘇信吉確實要做這件事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49至253頁）。
　4.證人即時任被告蔡友才秘書之陳麗玉於偵訊時證稱：系爭行程去馬來西亞的目的，係因兆豐銀行的客戶「臺灣海陸運輸公司」董事長蘇信吉想藉由「海上鑽油平台」申辦貸款，因此邀約擔任兆豐銀行董事長之被告蔡友共同參加系爭行程，並因邀約者蘇信吉係夫妻聯袂出席，因此由伊陪同被告蔡友才及其配偶張禎艷同行，系爭行程之性質可說「公務、私務皆有」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13072號卷第723至727頁）。
　5.依上開彼此相符之證人證述，暨證人即時任兆豐銀行國外部副理之張定華於原審審理時證述：蘇信吉有一天至兆豐銀行找被告蔡友才，由伊帶至董事長室，當時蘇信吉拿很多設計好的圖（關於浮式液化天然氣即「FLNG」）放在會客室地板上檢視，並解釋「LNG是運送液化瓦斯的船，FLNG可以停泊在蘊藏液化瓦斯的地方開採，LNG來就運走」；當時（100年間）蘇信吉有發展液化石油氣的計劃，他畫了很多圖，並經當時關於船運的二個國外最有名媒體（倫敦CLARKSONS及挪威TRADEWINDS）報導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11至314頁）；佐以卷附兆豐銀行國外部授權外授信案件簽報書記載蘇信吉係美國海上油井探勘公司Vantage Drilling Company最大股東（見106年度他字第7643號卷二第61至66頁），另其名下之F2 Capital公司擁有Dragon Quest鑽油船等情。堪認蘇信吉確曾向被告等人透漏其擬於馬來西亞沙巴之亞庇地區進行上開「海上鑽油平台」之事，被告蔡友才及陳世明等人亦係因此而與蘇信吉共同參加系爭行程，前往馬來西亞沙巴之亞庇地區進行上開「海上鑽油平台」預定區域之商務考察。
　6.再參酌系爭行程之參加人員除前揭偕同參加之眷屬外，其餘參加人員分別係①代表TMT集團或臺灣海陸運輸公司之蘇信吉及其秘書黃瀞儀、②漢鼎創投公司董事長，併擔任蘇信吉公司財務顧問之林宗勇、③代表渣打銀行之該行CEO高恕年及④代表兆豐銀行之被告蔡友才及其秘書陳麗玉與兆豐銀行敦南分行經理即被告陳世明等人，性質上均係與蘇信吉所指「臺灣海陸運輸公司在馬來西亞設立特殊鑽油平臺之海上油礦開採計畫預定區域」或銀行貸款業務有關，並係以蘇信吉為中心或聯結點所組成，且前揭各組參加人員原互不認識或不熟悉，顯係因蘇信吉之邀約，為共同前往馬來西亞沙巴之亞庇地區考察上開「海上鑽油平台」計畫之預定區域而臨時參加系爭行程，衡情自係基於上開商務考察之動機所組成之臨時組合，而非僅係基於個人渡假或私人旅遊之目的所組成之團體。是證人黃瀞儀、林宗勇、陳麗玉均證稱系爭行程係因蘇信吉邀約而共同出差前往馬來西亞沙巴地區，了解蘇信吉所指「設立特殊鑽油平臺之海上油礦開採計畫預定區域」或「海上鑽油平台」等情屬實，在性質上自屬包括一般商務考察之目的所為之行程安排，並非完全係私人旅遊或渡假行程之事實，堪予認定。
　7.至於證人黃瀞儀雖另證稱伊不記得蘇信吉在系爭行程之飛機上，曾要求機師在海上某個地方刻意下降偏低飛，並向機上其他人說明在該飛機經過之某處要設置海上鑽油平台或進行油礦開採等語，惟依黃瀞儀所述，伊所擔任董事長秘書之職務內容並不包括臺灣海陸運輸公司投資及融資業務，因此不知蘇信吉所述之投資計劃及銀行融資等情形，自難以排除黃瀞儀係因當時乘坐之位置，或因伊並未全程關注、聽聞蘇信吉與被告蔡友才等人間之對話內容，故未及注意上情。此參證人黃瀞儀於原審審理時，另證稱蘇信吉與被告蔡友才等人就系爭行程，除了打高爾夫球外，伊不知其他行程細節，且伊並非業務，不知當時臺灣海陸運輸公司是否有在進行鑽油平台或海上油礦開採投資計劃之事，亦不知蘇信吉與被告蔡友才等人在搭飛機至馬來西亞之去程、回程中，是否曾私下講到鑽油平台或海上油礦開採的投資計劃，因伊不會隨時隨地竊聽老闆間之談話內容，因此伊於飛機上時，並未聽到蘇信吉曾向被告蔡友才等人講要該處海上探勘液化瓦斯之事等語即明（見原審卷二第219至238頁），自不足據為不利於被告2人之判斷依據。另告發人蘇信吉雖於調查時為不利被告蔡友才之證述（見106年度他字第7643號卷一第245至253頁），惟其指述內容與前揭事證不符，復無其他佐證資料，亦不足據為不利被告2人判斷之依據。
　㈢被告2人所參加之系爭行程雖係由蘇信吉或其擔任負責人之「臺灣海陸運輸公司」負擔費用，惟並未逸脫商業活動之「社會相當性」，難認係屬收受蘇信吉或「臺灣海陸運輸公司」、TMT集團之不當利益（欠缺對價關係）：
　1.證人張定華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問：由於您任職於國外部，根據您個人經驗，若國外部客戶有新案貸款需求，或原貸款案中想增加新的貸款項目或金額，希望介紹銀行看他們的投資標的或方向，需要安排銀行人員前往境外評估他的事業體或事業發展地點時，客戶會適當負擔食宿或交通費用嗎？）一般是客戶負擔。」（見原審卷二第314至315頁）。另證人林宗勇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關於系爭行程，伊並未自費，因為伊係蘇信吉公司之顧問，又係因蘇信吉邀請而參加系爭行程，所以如果費用要由伊自行負擔，不僅太low（即「格調太低」），而且講不過去，行規不能這樣處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55頁），亦即明確證稱系爭行程既係為考察臺灣海陸運輸公司前揭「海上鑽油平台」之預定區域，而屬該公司之公務或商務考察行程，依商業慣例自應由蘇信吉之臺灣海陸運輸公司負擔相關參與考察人員之行程費用。
　2.又關於上開商業慣例，業經兆豐銀行於106年間核定《兆豐國際商業銀行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行為指南》第6條加以規範，明定：「本公司人員直接或間接提供、收受、承諾或要求第4條所規定之利益時，除有下列各款情形外，應符合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及本指南之規定，並依相關程序辦理後，始得為之：一、基於商務需要，於國內（外）訪問、接待外賓、推動業務及溝通協調時，依當地禮貌、慣例或習俗所為者。二、基於正常社交禮俗、商業目的或促進關係參加或邀請他人舉辦之正常社交活動。三、因業務需要而邀請客戶或受邀參加特定之商務活動、工廠參觀等，且已明訂前開活動之費用負擔方式、參加人數、住宿等級及期間等……。」（見原審卷一第581至582頁）。而參酌證人張定華、林宗勇前揭證述等事證，足認關於考察臺灣海陸運輸公司「海上鑽油平台」預定區域之系爭行程，不排除係屬基於兆豐銀行業務或商務需要，前往國外地區考察之性質。是以，依上開各項事證，循商業慣例或正常商業活動之社交禮俗，如由臺灣海陸運輸公司負擔參與系爭行程人員之相關費用，尚難謂逸脫一般商業活動之社會通念所認可之「禮尚往來」，而不能排除係屬正當商業社交活動之範疇，難謂違反前揭《兆豐國際商業銀行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行為指南》第6條之規範，難認逸脫商業活動之「社會相當性」，而逕認由蘇信吉或臺灣海陸運輸公司、TMT集團負擔被告2人（含其等眷屬）參與系爭行程之相關費用，係屬收受蘇信吉或臺灣海陸運輸公司、TMT集團因系爭借貸案而生之不當利益。
　㈣卷附「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營業單位委辦亞太地區看廠作業要點」（下稱「系爭看廠作業要點」）尚難謂得逕行比附援引為不利於被告2人認定之依據：
　1.查兆豐銀行雖訂定系爭看廠作業要點（見原審卷二第119至120頁），惟其適用對象應以該廠商或兆豐銀行之客戶具有廠房為前提。又系爭看廠作業要點之適用對象應僅及於兆豐銀行各「營業單位」之「看廠」等事項，此參系爭看廠作業要點第2條、第5條第1項分別規定：「本要點之工作項目為辦理本行營業單位客戶亞太地區投資據點之看廠暨其他交辦事項。」、「各營業單位自行派員或委辦看廠，均應事前分別就客戶之預定看廠日期、廠房所在地、主要看廠目的、聯絡人及電話等規劃妥善後，逕行通知其所隸屬之徵信處、北一區營運中心、北二區營運中心、桃竹苗區營運中心（北區）、中區營運中心（中區）或南區營運中心（南區）」即明。然被告蔡友才當時既擔任兆豐銀行董事長，非屬兆豐銀行之「營業單位」，且系爭行程之安排並無既存廠房，自難逕行適用或比附援引（類推適用）系爭看廠作業要點之前揭規定。
　2.另參兆豐銀行112年3月9日兆銀總企金字第1129011873號函（見原審卷二第103至104頁），就被告2人應邀前往馬來西亞沙巴地區之系爭行程是否適用「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國內營業單位委辦亞太地區看廠作業須知」（按該須知之原名稱即為前揭「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營業單位委辦亞太地區看廠作業要點」，見原審卷二第117至118頁）之問題，明確函覆：「㈤本行『國內營業單位委辦亞太地區看廠作業須知』係規範營業單位自行或委辦總處看廠單位辦理看廠作業，與董事長探訪客戶之情況應非相同。㈥有關成案前之爭攬或探訪商機，為各業務單位建立客戶關係之行銷手段，樣態多元，本行應無制定具體規範，......」等語。則難認兆豐銀行所訂定之系爭看廠作業要點可適用於擔任該行董事長之被告蔡友才及系爭行程。
　㈤另公訴人雖援引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5674號判決意旨（見本院卷第28頁所附起訴書第22頁所載）作為本案論據，惟該案被告係擔任銀行副總經理與業務部副理時，就申貸戶之財務狀況故意不盡翔實徵信調查，致該案銀行誤信申貸戶不實財務資料而核貸，其等並因此向該申貸戶索取「顧問費」及其他年節餽贈，是該案雖屬向銀行借款人收受「佣金、酬金」等不當利益，且具對價關係之典型，惟顯與本件檢察官未能舉證具對價關係之情形迥然不同，不足以作為本案法律適用之參考，公訴意旨容有誤會，併此敘明。
　㈥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負提出證據與說服責任之實質舉證責任尚有欠缺，依前揭說明，即應蒙受不利之訴訟結果。本案尚有合理懷疑存在，無從形成被告2人確有公訴意旨所指收受兆豐銀行借款人蘇信吉或其擔任董事長之TMT集團或臺灣海陸運輸公司所支付不當利益之有罪確信，依法自應為被告2人均無罪之諭知。　
六、上訴之判斷：
　　原審未詳加調查，遽認被告2人確有收受兆豐銀行借款人蘇信吉或其擔任董事長之TMT集團所支付之不當利益，而諭知其等均有罪之科刑判決，自非允洽。被告2人提起上訴，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均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諭知被告2人均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錦鴻提起公訴，由檢察官宋文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十六庭審判長法　官　邱忠義
　　　　　　　　　　　　　　　　　　　法　官　蔡羽玄
　　　　　　　　　　　　　　　　　　　法　官　陳勇松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吳錫欽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表：
		編
號

		日期

		借　款　人

		借款金額（幣別：美金）

		102年6月間起轉列呆帳之金額（含利息，美金）



		1

		99年2月3日

		A Duckling Corporation

		2,500萬元

		1,256萬2,905.68元



		2

		99年3月30日

		C Whale Corporation

		1,000萬元
(8,400萬元)

		759萬8,320.09元



		3

		99年8月18日

		D Whale Corporation

		900萬元
(9,100萬元)

		727萬1,988.71元



		4

		99年8月18日

		E Whale Corporation

		900萬元
(9,100萬元)

		730萬0,929.63元



		5

		100年2月16日

		G Whale Corporation

		1,220萬元
(9,000萬元)

		1,049萬4,624.1元



		6

		100年2月16日

		H Whale Corporation

		1,220萬元
(9,000萬元)

		1,256萬2,905.68元



		7

		100年5月11日

		TMT Procurement Corporation

		1,500萬元

		4,092萬6,615.16元



		8

		100年7月19日

		TMT Procurement Corporation

		提高至2,500萬元

		




		9

		100年9月28日

		TMT Procurement Corporation

		提高至3,000萬元

		




		10

		101年6月29日

		TMT Procurement Corporation

		提高至4,500萬元

		




		合　　　　　　　　　　　　計

		


		


		


		9,666萬1,049.35元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易字第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友才





            陳世明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陳彥希律師

            張仲宇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等因銀行法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

年度金訴字第10號，中華民國112年10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3072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蔡友才、陳世明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蔡友才自民

    國99年7月1日起至105年3月31日退休止，擔任兆豐國際商業

    銀行（下稱「兆豐銀行」）董事長；被告陳世明先於99、10

    0年間接任兆豐銀行敦南分行經理，嗣於102年間轉任兆豐銀

    行金控總部分行經理，復於105年1月5日接任台北金融大樓

    股份有限公司（即「台北101」）總經理，於107年7月18日

    卸任。緣蘇信吉於91年4月間接手其父蘇清雲（已歿）所創

    立之信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後，將之更名為臺灣海陸運輸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海陸運輸公司」，址設臺北市○○區

    ○○○路000號12樓，於109年1月17日廢止），並於同址另設立

    信榮海陸運輸股份有限公司（於108年1月23日廢止）及新旗

    艦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於108年1月25日廢止），均由蘇信吉

    擔任董事長，並與蘇信吉另在馬紹爾群島設立之TMT PROCUR

    EMENT CORP.等境外公司合稱為「臺灣海陸運輸集團」（Tai

    wan Maritime Transport,下稱「TMT集團」），主要業務為

    經營船務代理及船舶運送。蘇信吉為籌措向韓國訂購大型新

    船舶所需資金，自99年2月3日起，即以TMT集團旗下A Duckl

    ing Corporation及C Whale Corporation等境外公司名義，

    向兆豐銀行貸得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借款；復於被告蔡友

    才接任兆豐銀行董事長後，又陸續以同集團之D Whale Corp

    oration、E Whale Corporation、G Whale Corporation、H

     Whale Corporation及TMT PROCUREMENT CORP.等境外公司

    名義，向兆豐銀行貸得如附表編號3至7所示之借款，其中編

    號7之借款於100年5月起貸之初，甚至無須提供擔保即獲核

    貸，另其後於附表編號8至10所示之時點，其原本美金1,500

    萬元之借款金額更逐步提高為美金2,500萬元、美金3,000萬

    元及美金4,500萬元，共獲兆豐銀行核貸美金1億2,240萬元

    。惟於101年底，TMT集團因業績下滑而開始出現逾繳貸款本

    息之情形，迨102年6月間，TMT集團向兆豐銀行貸得前揭美

    金1億2,240萬元貸款總額中，竟有美金9,666萬1,049.35元

    遭轉列為呆帳。詎被告蔡友才與陳世明於100年10月間，分

    別為銀行負責人及其職員，均明知銀行負責人及職員不得以

    任何名義，向存戶、借款人或其他顧客收受佣金、酬金或其

    他不當利益，亦明知TMT集團斯時已向兆豐銀行貸得如附表

    所示之借款金額，係兆豐銀行之授信客戶，竟仍接受TMT集

    團負責人蘇信吉之邀約及招待，於100年10月8日，以實地訪

    查TMT集團在馬來西亞設立特殊鑽油平臺之海上油礦開採計

    畫預定地作為名目，由被告蔡友才偕同其妻張禎艷、秘書陳

    麗玉，陳世明則偕同其當時未成年之姪女陳耘卉，與蘇信吉

    及其妻森元理香、其女森元惠玲、秘書黃瀞儀及蘇信吉所邀

    請之友人林宗勇及其妻趙玲美（已歿）、時任渣打銀行CEO

    之Sunil Kaushal（印度籍，中文姓名：高恕年，下稱「高

    恕年」）共同搭乘蘇信吉所有之私人飛機前往馬來西亞沙巴

    地區之亞庇（Kota Kinabalu）旅遊，於當晚入住亞庇香格

    里拉莎利雅度假酒店（SHANGRI-LA'S RASA RIA RESORT），

    被告蔡友才並與蘇信吉、林宗勇及高恕年於該酒店所屬達利

    灣高爾夫球場（DALIT BAY GOLF CLUB）進行球敘；翌（9）

    日除高恕年滯留境外，其餘人均再共同搭乘上開私人飛機返

    臺，且包含本人及眷屬所需交通、食宿、球敘及遊覽等全部

    行程（下稱「系爭行程」）之費用均係由TMT集團即蘇信吉

    支付，以此方式收受來自於借款人之不當利益。因認被告蔡

    友才、陳世明（下合稱「被告2人」）均係違反銀行法第35

    條之規定，均應論以同法第127條第1項之收受不正利益罪嫌

    。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復按刑事訴訟上證明之

    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

    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

    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

    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在刑事訴

    訟「罪疑唯輕」、「無罪推定」原則下，依據「罪證有疑，

    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

    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108號判決意旨參照）。詳言之，刑

    事訴訟制度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

    責任，若其所舉證據不足以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心

    證（即超越合理懷疑之心證程度），應由檢察官承擔不利之

    訴訟結果責任，法院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此為檢察官於刑

    事訴訟個案中所負之危險負擔，即實質舉證責任之當然結果

    ，以落實無罪推定原則與證據裁判主義。

三、公訴人認被告2人均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2人於偵查

    中之供述、告發人蘇信吉於調詢時之指述、證人黃瀞儀、陳

    麗玉、林宗勇及前臺灣海陸運輸公司財務經理洪國琳各於偵

    查中之證述、TMT PROCUREMENT CORP.與兆豐銀行簽訂之增

    補條款、兆豐銀行109年5月25日兆銀總稽字第1090026728號

    函、109年5月13日兆銀國字第1090000158號函、渣打銀行10

    9年4月20日渣打商銀字第1090010444號函、被告2人之入出

    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單、交通部民用航空局109年4月1日空

    運管字第1090008383號函及所附該局核准民用航空器飛航通

    知單、民用航空器飛航國境申請書、內政部移民署109年8月

    18日移署境桃控字第1090086380號函及所附VPBDU班機乘客

    名冊、三親等資料查詢及健保保險對象投保歷史資料查詢、

    被告陳世明於106年10月11日致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下稱「金管會」）檢查局賴副組長之傳真信件、玉山銀行

    信用卡暨支付金融事業處110年1月26日玉山卡（信）字第11

    00000150號函及所附黃瀞儀之信用卡消費明細、兆豐銀行徵

    信處境外企業戶徵信調查報告書等資料，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2人均堅詞否認有何收受不正利益之違反銀行法犯

    行。其中⑴被告蔡友才辯稱：其參與蘇信吉所邀請之系爭行

    程，係因蘇信吉曾多次提出於某些國家有採掘石油或天然氣

    之計畫，被告基於擔任兆豐銀行董事長之職責，需深入瞭解

    客戶轉型計畫是否可行及其潛在風險，因此配合蘇信吉所提

    出之前揭計畫而出行，此係基於兆豐銀行公務所需而屬商務

    考察行程，除為維護兆豐銀行之權益，實踐銀行須理解客戶

    之義務，並兼維護客戶關係，並非基於私人目的之渡假行程

    ，否則即不致安排前揭前後僅兩天一夜，連同睡覺時間合計

    僅20小時之緊湊行程，且舟車勞頓、遠程前往上開名不見經

    傳之球場，顯不符一般人對於「渡假」品質之要求。又被告

    就系爭行程雖搭乘TMT集團所提供屬於蘇信吉所有之私人飛

    機作為交通工具，係因擔任TMT集團董事長之蘇信吉係以其

    所有之私人飛機作為前往海外之交通工具，被告既依蘇信吉

    之邀請而參與系爭行程，配合前往馬來西亞沙巴地區，進行

    蘇信吉所稱「預計設立特殊鑽油平台之海上油礦開採預定區

    域」之商務考察，而與蘇信吉等人共同搭乘蘇信吉之私人飛

    機，核無不當。另系爭行程由TMT集團負擔全程食宿、球敘

    、遊覽等費用，亦與一般商務習慣相符，並係基於前揭正當

    目的，自非屬收受不當利益等語；⑵被告陳世明辯稱：其係

    為兆豐銀行爭取新商機，希望為兆豐銀行獲取利益，因此邀

    請長官即共同被告蔡友才及其配偶等人共同參與蘇信吉所邀

    約之系爭行程，與蘇信吉或TMT集團進行交流，藉以維持客

    戶關係，並非基於收受不當利益之動機所為，亦非為自己之

    不當利益而參與系爭行程。又依銀行界運作實況，在客戶要

    求兆豐銀行所屬相關人員配合到場，進行新案考察之商業活

    動時，由客戶負責提供適當食宿及交通工具，係常見及可被

    接受之實際作法。況其等與兆豐銀行大客戶間之交往，一向

    有來有往，而TMT集團又係家族企業，拉近與該集團董事長

    蘇信吉之家族關係係為維繫與該客戶之往來，並非片面接受

    對方單方面之招待。至於系爭行程會搭乘蘇信吉所有之私人

    飛機，係因系爭行程之目的、地點有時間限制，搭乘該私人

    飛機係最可行之選項等語。另被告2人辯護人則為其等辯護

    稱：銀行法第35條所定收受不當利益罪，應以目的不當即與

    職務具有「對價關係」，或其內容不當即違背正常社交禮儀

    為構成要件。而本案被告2人依TMT集團董事長蘇信吉之邀請

    所參與之系爭行程，係基於為兆豐銀行考察蘇信吉所指「預

    計設立特殊鑽油平台之海上油礦開採預定區域」之動機及目

    的所為，性質上係屬商務（考察）行程，不僅具有正當目的

    ，且被告蔡友才於系爭行程與蘇信吉進行高爾夫球敘，並依

    銀行業界實務做法，由蘇信吉或TMT集團負擔系爭行程之相

    關費用，既未違背正常社交禮儀，亦與被告2人之職務間不

    具對價關係，其目的及內容均無不當，自無所謂收受不當利

    益可言，被告2人亦均無收受不當利益之主觀犯意等語。

五、本院查：

　㈠關於被告蔡友才自99年7月1日起至105年3月31日退休止，係

    擔任兆豐銀行董事長；被告陳世明則於99、100年間接任兆

    豐銀行敦南分行經理，嗣於102年間轉任兆豐銀行金控總部

    分行經理。又蘇信吉於91年4月間接手其父蘇清雲（已歿）

    所創立之信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後，將之更名為臺灣海陸運

    輸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12樓，於109年1月17日

    廢止），並於同址另設立信榮海陸運輸股份有限公司（於10

    8年1月23日廢止）及新旗艦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於108年1月

    25日廢止），均由蘇信吉擔任董事長，並與蘇信吉另在馬紹

    爾群島設立之TMT PROCUREMENT CORP.等境外公司合稱為「

    臺灣海陸運輸集團」（Taiwan Maritime Transport,簡稱TM

    T集團），主要業務為經營船務代理及船舶運送，及蘇信吉

    為籌措向韓國訂購大型新船舶所需資金，自99年2月3日起，

    以TMT集團旗下A Duckling Corporation及C Whale Corpora

    tion等境外公司名義，向兆豐銀行貸得如附表編號1、2所示

    之借款；復於被告蔡友才接任兆豐銀行董事長後，陸續以同

    集團之D Whale Corporation、E Whale Corporation、G Wh

    ale Corporation、H Whale Corporation及TMT PROCUREMEN

    T CORP.等境外公司名義，向兆豐銀行貸得如附表編號3至7

    所示之借款（其中編號7之借款未提供擔保即獲核貸），另

    如附表編號8至10所示借款，亦各由原本美金1,500萬元之借

    款金額，分別提高為美金2,500萬元、美金3,000萬元及美金

    4,500萬元，總計TMT集團向獲兆豐銀行核貸美金1億2,240萬

    元（下稱「系爭借貸案」）。嗣TMT集團於101年底，因業績

    下滑，開始出現逾繳貸款本息之情形，迨102年6月間，TMT

    集團向兆豐銀行貸得前揭美金1億2,240萬元貸款總額中，共

    有美金9,666萬1,049.35元遭轉列為呆帳等事實，固據告發

    人蘇信吉於調詢時指述、前臺灣海陸運輸公司財務經理洪國

    琳於偵查中證述在卷，並有TMT PROCUREMENT CORP.與兆豐

    銀行簽訂之增補條款、兆豐銀行109年5月25日兆銀總稽字第

    1090026728號函、109年5月13日兆銀國字第1090000158號函

    、兆豐銀行徵信處境外企業戶徵信調查報告書等證據資料可

    佐，復為被告2人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事實固均堪認定。惟

    依前揭事證，僅足以證明被告2人各於兆豐銀行任職之期間

    及所擔任之職務、蘇信吉係TMT集團董事長及實際負責人、T

    MT集團為籌措訂購船舶所需資金而向兆豐銀行先後貸得如附

    表所示之借款，嗣自101年底起逾繳貸款本息，其中合計美

    金9,666萬1,049.35元之貸款於102年6月間轉列呆帳之客觀

    事實，然並不足以證明被告2人有實際介入或協助TMT集團向

    兆豐銀行借貸如附表所示之各筆貸款（即系爭借貸），並因

    而向蘇信吉或TMT集團收取任何佣金、酬金之金錢或財物，

    公訴意旨亦未為此項對價關係之指述及舉證。是依公訴意旨

    所引前揭各項證據，均不足以認定被告2人有因系爭借貸案

    而收受蘇信吉或TMT集團交付之佣金、酬金或其他不當利益

    ，而為不利被告2人認定之依據。

　㈡被告2人雖於100年10月8日至同年月9日，因蘇信吉邀約而共

    同參加系爭行程，惟不排除係與兆豐銀行公務有關之「商務

    考察行程」，並非純屬個人渡假或私人旅遊行程：

　1.查蘇信吉係以實地訪查TMT集團在馬來西亞設立特殊鑽油平

    臺之海上油礦開採計畫預定區域為由，邀約、招待被告2人

    及其他相關人員於前揭期間共同參加系爭行程，而其實際參

    加人員除被告蔡友才（偕同其妻張禎艷）、被告陳世明（偕

    同其當時未成年之姪女陳耘卉）、秘書陳麗玉及蘇信吉（偕

    同其妻森元理香、其女森元惠玲、秘書黃瀞儀）外，並包括

    蘇信吉另邀時任其財務顧問之林宗勇【偕同其配偶趙玲美（

    已歿）】、時任渣打銀行CEO之高恕年等人，由其等共同搭

    乘蘇信吉所有之私人飛機前往馬來西亞沙巴地區之亞庇（Ko

    ta Kinabalu），於當晚入住亞庇香格里拉莎利雅度假酒店

    （SHANGRI-LA'S RASA RIA RESORT），其間並由被告與蘇信

    吉、林宗勇及高恕年等人於該酒店所屬達利灣高爾夫球場（

    DALIT BAY GOLF CLUB）進行球敘；翌（9）日除高恕年繼續

    滯留境外，前揭其餘人員均再共同搭乘上開私人飛機返臺等

    事實，業據證人即告發人蘇信吉、證人即原擔任蘇信吉秘書

    之黃瀞儀、證人即前臺灣海陸運輸公司財務經理洪國琳、證

    人即原擔任被告蔡友才秘書之陳麗玉、證人即擔任蘇信吉財

    務顧問之林宗勇各於偵查中證述明確在卷，並為被告2人所

    不爭執，復有被告2人之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單、交通

    部民用航空局109年4月1日空運管字第1090008383號函及所

    附該局核准民用航空器飛航通知單、民用航空器飛航國境申

    請書、內政部移民署109年8月18日移署境桃控字第10900863

    80號函及所附VPBDU班機乘客名冊、三親等資料查詢及健保

    保險對象投保歷史資料查詢、兆豐銀行徵信處境外企業戶徵

    信調查報告書等資料在卷可佐，是此部分事實亦堪予認定。

　2.證人黃瀞儀於偵訊時證稱：伊係臺灣海陸運輸公司之員工，

    擔任蘇信吉之秘書，因此陪同蘇信吉出國而參加系爭行程，

    並因系爭行程係屬「公務行程」、「公務出差」，因此由公

    司負擔費用，伊不需自己支付機票等費用等語（見109年度

    偵字第13072號卷第675至680頁）；復於原審審理時，明確

    證稱：伊於100年10月8日係在臺灣海陸運輸公司擔任董事長

    蘇信吉之秘書，負責安排會議、董事長外出行程、各方面事

    務協調、國內外賓客接洽，並曾就系爭行程，隨同蘇信吉至

    馬來西亞出差，行程係二天一夜，當時蘇信吉向伊告稱系爭

    行程「就是要去出差」、「就是一般的球敘、一般的商務出

    遊」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19至226頁）。

　3.證人即時任蘇信吉財務顧問之林宗勇先於偵訊時證稱：系爭

    行程係蘇信吉邀伊與被告蔡友才及一位外商銀行之人一起搭

    私人飛機去馬來西亞，當時不只是去打球，而是蘇信吉說要

    去看建造液化瓦斯船，要把液化瓦斯從馬來西亞運回到台灣

    ，邀我們一起去看，去探勘液化瓦斯，因伊當時擔任蘇信吉

    公司之顧問，可提供財務意見；當時蘇信吉在去程的飛機上

    曾說「（上開地點）大概在這個地方」等語，所以伊等當時

    就是順便去看，也順便去打個球，並因為覺得好玩，伊就帶

    伊太太同行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13072號卷第863至865頁

    ）；復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當時伊係擔任蘇信吉公司之財務

    顧問，但當時臺灣海陸運輸公司之相關方案都不成熟，都還

    沒有計劃，蘇信吉就系爭行程之主要目的是帶被告蔡友才他

    們去看看他「真的想做這件事」，且蘇信吉在系爭行程之前

    ，就曾與伊在辦公室討論過，故伊知道蘇信吉有此計劃，當

    時蘇信吉係表示「要辦理馬來西亞液化石油造船運送回台灣

    的計劃，需要做液化石油船」，他要辦融資有來請教我，跟

    我談過這件事，而系爭行程的主要目的係因蘇信吉「要蓋液

    化石油廠這個計劃」，因為開採液化石油氣運回台灣，一定

    要冷卻變成液化石油，將液化石油氣裝船，才能運送到台灣

    來，當時蘇信吉係稱「因為需要有條船運送這個東西，...

    要裝船，把液化石油冷卻變成液體才能運回來」、「他有找

    到一個地方可以開採液化天然氣，他把它液化，透過造船然

    後運送到台灣，他是跟我這麼講的，不是看那個點，因為那

    個地方固定的飛機沒有航線，那他自己的飛機可以開過去讓

    我們了解一下，看大概在那個區塊。」、「要看那個地點在

    哪裡，要證明他確實要做這件事，......，叫我們去看一看

    ，他大概要證明他確實想做這件事，希望銀行去看一看，那

    我是他的顧問，他說就一起去。」因此找被告蔡友才及高恕

    年等兆豐銀行及渣打銀行的人參加系爭行程，而在去程時，

    大概有繞過該處（海面）區域，蘇信吉就在飛機上向伊等告

    稱「就是在這個地方」，目的是要證明「這件事是存在的」

    ，讓主辦銀行、渣打銀行他人安心，讓他們知道蘇信吉確實

    要做這件事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49至253頁）。

　4.證人即時任被告蔡友才秘書之陳麗玉於偵訊時證稱：系爭行

    程去馬來西亞的目的，係因兆豐銀行的客戶「臺灣海陸運輸

    公司」董事長蘇信吉想藉由「海上鑽油平台」申辦貸款，因

    此邀約擔任兆豐銀行董事長之被告蔡友共同參加系爭行程，

    並因邀約者蘇信吉係夫妻聯袂出席，因此由伊陪同被告蔡友

    才及其配偶張禎艷同行，系爭行程之性質可說「公務、私務

    皆有」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13072號卷第723至727頁）。

　5.依上開彼此相符之證人證述，暨證人即時任兆豐銀行國外部

    副理之張定華於原審審理時證述：蘇信吉有一天至兆豐銀行

    找被告蔡友才，由伊帶至董事長室，當時蘇信吉拿很多設計

    好的圖（關於浮式液化天然氣即「FLNG」）放在會客室地板

    上檢視，並解釋「LNG是運送液化瓦斯的船，FLNG可以停泊

    在蘊藏液化瓦斯的地方開採，LNG來就運走」；當時（100年

    間）蘇信吉有發展液化石油氣的計劃，他畫了很多圖，並經

    當時關於船運的二個國外最有名媒體（倫敦CLARKSONS及挪

    威TRADEWINDS）報導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11至314頁）；佐

    以卷附兆豐銀行國外部授權外授信案件簽報書記載蘇信吉係

    美國海上油井探勘公司Vantage Drilling Company最大股東

    （見106年度他字第7643號卷二第61至66頁），另其名下之F

    2 Capital公司擁有Dragon Quest鑽油船等情。堪認蘇信吉

    確曾向被告等人透漏其擬於馬來西亞沙巴之亞庇地區進行上

    開「海上鑽油平台」之事，被告蔡友才及陳世明等人亦係因

    此而與蘇信吉共同參加系爭行程，前往馬來西亞沙巴之亞庇

    地區進行上開「海上鑽油平台」預定區域之商務考察。

　6.再參酌系爭行程之參加人員除前揭偕同參加之眷屬外，其餘

    參加人員分別係①代表TMT集團或臺灣海陸運輸公司之蘇信吉

    及其秘書黃瀞儀、②漢鼎創投公司董事長，併擔任蘇信吉公

    司財務顧問之林宗勇、③代表渣打銀行之該行CEO高恕年及④

    代表兆豐銀行之被告蔡友才及其秘書陳麗玉與兆豐銀行敦南

    分行經理即被告陳世明等人，性質上均係與蘇信吉所指「臺

    灣海陸運輸公司在馬來西亞設立特殊鑽油平臺之海上油礦開

    採計畫預定區域」或銀行貸款業務有關，並係以蘇信吉為中

    心或聯結點所組成，且前揭各組參加人員原互不認識或不熟

    悉，顯係因蘇信吉之邀約，為共同前往馬來西亞沙巴之亞庇

    地區考察上開「海上鑽油平台」計畫之預定區域而臨時參加

    系爭行程，衡情自係基於上開商務考察之動機所組成之臨時

    組合，而非僅係基於個人渡假或私人旅遊之目的所組成之團

    體。是證人黃瀞儀、林宗勇、陳麗玉均證稱系爭行程係因蘇

    信吉邀約而共同出差前往馬來西亞沙巴地區，了解蘇信吉所

    指「設立特殊鑽油平臺之海上油礦開採計畫預定區域」或「

    海上鑽油平台」等情屬實，在性質上自屬包括一般商務考察

    之目的所為之行程安排，並非完全係私人旅遊或渡假行程之

    事實，堪予認定。

　7.至於證人黃瀞儀雖另證稱伊不記得蘇信吉在系爭行程之飛機

    上，曾要求機師在海上某個地方刻意下降偏低飛，並向機上

    其他人說明在該飛機經過之某處要設置海上鑽油平台或進行

    油礦開採等語，惟依黃瀞儀所述，伊所擔任董事長秘書之職

    務內容並不包括臺灣海陸運輸公司投資及融資業務，因此不

    知蘇信吉所述之投資計劃及銀行融資等情形，自難以排除黃

    瀞儀係因當時乘坐之位置，或因伊並未全程關注、聽聞蘇信

    吉與被告蔡友才等人間之對話內容，故未及注意上情。此參

    證人黃瀞儀於原審審理時，另證稱蘇信吉與被告蔡友才等人

    就系爭行程，除了打高爾夫球外，伊不知其他行程細節，且

    伊並非業務，不知當時臺灣海陸運輸公司是否有在進行鑽油

    平台或海上油礦開採投資計劃之事，亦不知蘇信吉與被告蔡

    友才等人在搭飛機至馬來西亞之去程、回程中，是否曾私下

    講到鑽油平台或海上油礦開採的投資計劃，因伊不會隨時隨

    地竊聽老闆間之談話內容，因此伊於飛機上時，並未聽到蘇

    信吉曾向被告蔡友才等人講要該處海上探勘液化瓦斯之事等

    語即明（見原審卷二第219至238頁），自不足據為不利於被

    告2人之判斷依據。另告發人蘇信吉雖於調查時為不利被告

    蔡友才之證述（見106年度他字第7643號卷一第245至253頁

    ），惟其指述內容與前揭事證不符，復無其他佐證資料，亦

    不足據為不利被告2人判斷之依據。

　㈢被告2人所參加之系爭行程雖係由蘇信吉或其擔任負責人之「

    臺灣海陸運輸公司」負擔費用，惟並未逸脫商業活動之「社

    會相當性」，難認係屬收受蘇信吉或「臺灣海陸運輸公司」

    、TMT集團之不當利益（欠缺對價關係）：

　1.證人張定華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問：由於您任職於國外

    部，根據您個人經驗，若國外部客戶有新案貸款需求，或原

    貸款案中想增加新的貸款項目或金額，希望介紹銀行看他們

    的投資標的或方向，需要安排銀行人員前往境外評估他的事

    業體或事業發展地點時，客戶會適當負擔食宿或交通費用嗎

    ？）一般是客戶負擔。」（見原審卷二第314至315頁）。另

    證人林宗勇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關於系爭行程，伊並未自

    費，因為伊係蘇信吉公司之顧問，又係因蘇信吉邀請而參加

    系爭行程，所以如果費用要由伊自行負擔，不僅太low（即

    「格調太低」），而且講不過去，行規不能這樣處理等語（

    見原審卷二第255頁），亦即明確證稱系爭行程既係為考察

    臺灣海陸運輸公司前揭「海上鑽油平台」之預定區域，而屬

    該公司之公務或商務考察行程，依商業慣例自應由蘇信吉之

    臺灣海陸運輸公司負擔相關參與考察人員之行程費用。

　2.又關於上開商業慣例，業經兆豐銀行於106年間核定《兆豐國

    際商業銀行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行為指南》第6條加以規範，明

    定：「本公司人員直接或間接提供、收受、承諾或要求第4條

    所規定之利益時，除有下列各款情形外，應符合本公司誠信經

    營守則及本指南之規定，並依相關程序辦理後，始得為之：

    一、基於商務需要，於國內（外）訪問、接待外賓、推動業

    務及溝通協調時，依當地禮貌、慣例或習俗所為者。二、基於

    正常社交禮俗、商業目的或促進關係參加或邀請他人舉辦之正

    常社交活動。三、因業務需要而邀請客戶或受邀參加特定之

    商務活動、工廠參觀等，且已明訂前開活動之費用負擔方式

    、參加人數、住宿等級及期間等……。」（見原審卷一第581至5

    82頁）。而參酌證人張定華、林宗勇前揭證述等事證，足認

    關於考察臺灣海陸運輸公司「海上鑽油平台」預定區域之系

    爭行程，不排除係屬基於兆豐銀行業務或商務需要，前往國

    外地區考察之性質。是以，依上開各項事證，循商業慣例或

    正常商業活動之社交禮俗，如由臺灣海陸運輸公司負擔參與

    系爭行程人員之相關費用，尚難謂逸脫一般商業活動之社會

    通念所認可之「禮尚往來」，而不能排除係屬正當商業社交

    活動之範疇，難謂違反前揭《兆豐國際商業銀行誠信經營作業

    程序及行為指南》第6條之規範，難認逸脫商業活動之「社會

    相當性」，而逕認由蘇信吉或臺灣海陸運輸公司、TMT集團

    負擔被告2人（含其等眷屬）參與系爭行程之相關費用，係

    屬收受蘇信吉或臺灣海陸運輸公司、TMT集團因系爭借貸案

    而生之不當利益。

　㈣卷附「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營業單位委辦亞太地區看廠作業要

    點」（下稱「系爭看廠作業要點」）尚難謂得逕行比附援引

    為不利於被告2人認定之依據：

　1.查兆豐銀行雖訂定系爭看廠作業要點（見原審卷二第119至1

    20頁），惟其適用對象應以該廠商或兆豐銀行之客戶具有廠

    房為前提。又系爭看廠作業要點之適用對象應僅及於兆豐銀

    行各「營業單位」之「看廠」等事項，此參系爭看廠作業要

    點第2條、第5條第1項分別規定：「本要點之工作項目為辦

    理本行營業單位客戶亞太地區投資據點之看廠暨其他交辦事

    項。」、「各營業單位自行派員或委辦看廠，均應事前分別

    就客戶之預定看廠日期、廠房所在地、主要看廠目的、聯絡

    人及電話等規劃妥善後，逕行通知其所隸屬之徵信處、北一

    區營運中心、北二區營運中心、桃竹苗區營運中心（北區）

    、中區營運中心（中區）或南區營運中心（南區）」即明。

    然被告蔡友才當時既擔任兆豐銀行董事長，非屬兆豐銀行之

    「營業單位」，且系爭行程之安排並無既存廠房，自難逕行

    適用或比附援引（類推適用）系爭看廠作業要點之前揭規定

    。

　2.另參兆豐銀行112年3月9日兆銀總企金字第1129011873號函

    （見原審卷二第103至104頁），就被告2人應邀前往馬來西

    亞沙巴地區之系爭行程是否適用「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國內營

    業單位委辦亞太地區看廠作業須知」（按該須知之原名稱即

    為前揭「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營業單位委辦亞太地區看廠作業

    要點」，見原審卷二第117至118頁）之問題，明確函覆：「

    ㈤本行『國內營業單位委辦亞太地區看廠作業須知』係規範營

    業單位自行或委辦總處看廠單位辦理看廠作業，與董事長探

    訪客戶之情況應非相同。㈥有關成案前之爭攬或探訪商機，

    為各業務單位建立客戶關係之行銷手段，樣態多元，本行應

    無制定具體規範，......」等語。則難認兆豐銀行所訂定之

    系爭看廠作業要點可適用於擔任該行董事長之被告蔡友才及

    系爭行程。

　㈤另公訴人雖援引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5674號判決意旨（

    見本院卷第28頁所附起訴書第22頁所載）作為本案論據，惟

    該案被告係擔任銀行副總經理與業務部副理時，就申貸戶之

    財務狀況故意不盡翔實徵信調查，致該案銀行誤信申貸戶不

    實財務資料而核貸，其等並因此向該申貸戶索取「顧問費」

    及其他年節餽贈，是該案雖屬向銀行借款人收受「佣金、酬

    金」等不當利益，且具對價關係之典型，惟顯與本件檢察官

    未能舉證具對價關係之情形迥然不同，不足以作為本案法律

    適用之參考，公訴意旨容有誤會，併此敘明。

　㈥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負提出證據與說服責任之實質舉證責任

    尚有欠缺，依前揭說明，即應蒙受不利之訴訟結果。本案尚

    有合理懷疑存在，無從形成被告2人確有公訴意旨所指收受

    兆豐銀行借款人蘇信吉或其擔任董事長之TMT集團或臺灣海

    陸運輸公司所支付不當利益之有罪確信，依法自應為被告2

    人均無罪之諭知。　

六、上訴之判斷：

　　原審未詳加調查，遽認被告2人確有收受兆豐銀行借款人蘇

    信吉或其擔任董事長之TMT集團所支付之不當利益，而諭知

    其等均有罪之科刑判決，自非允洽。被告2人提起上訴，否

    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均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

    撤銷，改諭知被告2人均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

條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錦鴻提起公訴，由檢察官宋文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十六庭審判長法　官　邱忠義

　　　　　　　　　　　　　　　　　　　法　官　蔡羽玄

　　　　　　　　　　　　　　　　　　　法　官　陳勇松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吳錫欽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表：

編 號 日期 借　款　人 借款金額（幣別：美金） 102年6月間起轉列呆帳之金額（含利息，美金） 1 99年2月3日 A Duckling Corporation 2,500萬元 1,256萬2,905.68元 2 99年3月30日 C Whale Corporation 1,000萬元 (8,400萬元) 759萬8,320.09元 3 99年8月18日 D Whale Corporation 900萬元 (9,100萬元) 727萬1,988.71元 4 99年8月18日 E Whale Corporation 900萬元 (9,100萬元) 730萬0,929.63元 5 100年2月16日 G Whale Corporation 1,220萬元 (9,000萬元) 1,049萬4,624.1元 6 100年2月16日 H Whale Corporation 1,220萬元 (9,000萬元) 1,256萬2,905.68元 7 100年5月11日 TMT Procurement Corporation 1,500萬元 4,092萬6,615.16元 8 100年7月19日 TMT Procurement Corporation 提高至2,500萬元  9 100年9月28日 TMT Procurement Corporation 提高至3,000萬元  10 101年6月29日 TMT Procurement Corporation 提高至4,500萬元  合　　　　　　　　　　　　計    9,666萬1,049.35元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易字第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友才




            陳世明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陳彥希律師
            張仲宇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等因銀行法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金訴字第10號，中華民國112年10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307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蔡友才、陳世明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蔡友才自民國99年7月1日起至105年3月31日退休止，擔任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下稱「兆豐銀行」）董事長；被告陳世明先於99、100年間接任兆豐銀行敦南分行經理，嗣於102年間轉任兆豐銀行金控總部分行經理，復於105年1月5日接任台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即「台北101」）總經理，於107年7月18日卸任。緣蘇信吉於91年4月間接手其父蘇清雲（已歿）所創立之信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後，將之更名為臺灣海陸運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海陸運輸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12樓，於109年1月17日廢止），並於同址另設立信榮海陸運輸股份有限公司（於108年1月23日廢止）及新旗艦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於108年1月25日廢止），均由蘇信吉擔任董事長，並與蘇信吉另在馬紹爾群島設立之TMT PROCUREMENT CORP.等境外公司合稱為「臺灣海陸運輸集團」（Taiwan Maritime Transport,下稱「TMT集團」），主要業務為經營船務代理及船舶運送。蘇信吉為籌措向韓國訂購大型新船舶所需資金，自99年2月3日起，即以TMT集團旗下A Duckling Corporation及C Whale Corporation等境外公司名義，向兆豐銀行貸得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借款；復於被告蔡友才接任兆豐銀行董事長後，又陸續以同集團之D Whale Corporation、E Whale Corporation、G Whale Corporation、H Whale Corporation及TMT PROCUREMENT CORP.等境外公司名義，向兆豐銀行貸得如附表編號3至7所示之借款，其中編號7之借款於100年5月起貸之初，甚至無須提供擔保即獲核貸，另其後於附表編號8至10所示之時點，其原本美金1,500萬元之借款金額更逐步提高為美金2,500萬元、美金3,000萬元及美金4,500萬元，共獲兆豐銀行核貸美金1億2,240萬元。惟於101年底，TMT集團因業績下滑而開始出現逾繳貸款本息之情形，迨102年6月間，TMT集團向兆豐銀行貸得前揭美金1億2,240萬元貸款總額中，竟有美金9,666萬1,049.35元遭轉列為呆帳。詎被告蔡友才與陳世明於100年10月間，分別為銀行負責人及其職員，均明知銀行負責人及職員不得以任何名義，向存戶、借款人或其他顧客收受佣金、酬金或其他不當利益，亦明知TMT集團斯時已向兆豐銀行貸得如附表所示之借款金額，係兆豐銀行之授信客戶，竟仍接受TMT集團負責人蘇信吉之邀約及招待，於100年10月8日，以實地訪查TMT集團在馬來西亞設立特殊鑽油平臺之海上油礦開採計畫預定地作為名目，由被告蔡友才偕同其妻張禎艷、秘書陳麗玉，陳世明則偕同其當時未成年之姪女陳耘卉，與蘇信吉及其妻森元理香、其女森元惠玲、秘書黃瀞儀及蘇信吉所邀請之友人林宗勇及其妻趙玲美（已歿）、時任渣打銀行CEO之Sunil Kaushal（印度籍，中文姓名：高恕年，下稱「高恕年」）共同搭乘蘇信吉所有之私人飛機前往馬來西亞沙巴地區之亞庇（Kota Kinabalu）旅遊，於當晚入住亞庇香格里拉莎利雅度假酒店（SHANGRI-LA'S RASA RIA RESORT），被告蔡友才並與蘇信吉、林宗勇及高恕年於該酒店所屬達利灣高爾夫球場（DALIT BAY GOLF CLUB）進行球敘；翌（9）日除高恕年滯留境外，其餘人均再共同搭乘上開私人飛機返臺，且包含本人及眷屬所需交通、食宿、球敘及遊覽等全部行程（下稱「系爭行程」）之費用均係由TMT集團即蘇信吉支付，以此方式收受來自於借款人之不當利益。因認被告蔡友才、陳世明（下合稱「被告2人」）均係違反銀行法第35條之規定，均應論以同法第127條第1項之收受不正利益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復按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在刑事訴訟「罪疑唯輕」、「無罪推定」原則下，依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108號判決意旨參照）。詳言之，刑事訴訟制度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若其所舉證據不足以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心證（即超越合理懷疑之心證程度），應由檢察官承擔不利之訴訟結果責任，法院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此為檢察官於刑事訴訟個案中所負之危險負擔，即實質舉證責任之當然結果，以落實無罪推定原則與證據裁判主義。
三、公訴人認被告2人均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2人於偵查中之供述、告發人蘇信吉於調詢時之指述、證人黃瀞儀、陳麗玉、林宗勇及前臺灣海陸運輸公司財務經理洪國琳各於偵查中之證述、TMT PROCUREMENT CORP.與兆豐銀行簽訂之增補條款、兆豐銀行109年5月25日兆銀總稽字第1090026728號函、109年5月13日兆銀國字第1090000158號函、渣打銀行109年4月20日渣打商銀字第1090010444號函、被告2人之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單、交通部民用航空局109年4月1日空運管字第1090008383號函及所附該局核准民用航空器飛航通知單、民用航空器飛航國境申請書、內政部移民署109年8月18日移署境桃控字第1090086380號函及所附VPBDU班機乘客名冊、三親等資料查詢及健保保險對象投保歷史資料查詢、被告陳世明於106年10月11日致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檢查局賴副組長之傳真信件、玉山銀行信用卡暨支付金融事業處110年1月26日玉山卡（信）字第1100000150號函及所附黃瀞儀之信用卡消費明細、兆豐銀行徵信處境外企業戶徵信調查報告書等資料，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2人均堅詞否認有何收受不正利益之違反銀行法犯行。其中⑴被告蔡友才辯稱：其參與蘇信吉所邀請之系爭行程，係因蘇信吉曾多次提出於某些國家有採掘石油或天然氣之計畫，被告基於擔任兆豐銀行董事長之職責，需深入瞭解客戶轉型計畫是否可行及其潛在風險，因此配合蘇信吉所提出之前揭計畫而出行，此係基於兆豐銀行公務所需而屬商務考察行程，除為維護兆豐銀行之權益，實踐銀行須理解客戶之義務，並兼維護客戶關係，並非基於私人目的之渡假行程，否則即不致安排前揭前後僅兩天一夜，連同睡覺時間合計僅20小時之緊湊行程，且舟車勞頓、遠程前往上開名不見經傳之球場，顯不符一般人對於「渡假」品質之要求。又被告就系爭行程雖搭乘TMT集團所提供屬於蘇信吉所有之私人飛機作為交通工具，係因擔任TMT集團董事長之蘇信吉係以其所有之私人飛機作為前往海外之交通工具，被告既依蘇信吉之邀請而參與系爭行程，配合前往馬來西亞沙巴地區，進行蘇信吉所稱「預計設立特殊鑽油平台之海上油礦開採預定區域」之商務考察，而與蘇信吉等人共同搭乘蘇信吉之私人飛機，核無不當。另系爭行程由TMT集團負擔全程食宿、球敘、遊覽等費用，亦與一般商務習慣相符，並係基於前揭正當目的，自非屬收受不當利益等語；⑵被告陳世明辯稱：其係為兆豐銀行爭取新商機，希望為兆豐銀行獲取利益，因此邀請長官即共同被告蔡友才及其配偶等人共同參與蘇信吉所邀約之系爭行程，與蘇信吉或TMT集團進行交流，藉以維持客戶關係，並非基於收受不當利益之動機所為，亦非為自己之不當利益而參與系爭行程。又依銀行界運作實況，在客戶要求兆豐銀行所屬相關人員配合到場，進行新案考察之商業活動時，由客戶負責提供適當食宿及交通工具，係常見及可被接受之實際作法。況其等與兆豐銀行大客戶間之交往，一向有來有往，而TMT集團又係家族企業，拉近與該集團董事長蘇信吉之家族關係係為維繫與該客戶之往來，並非片面接受對方單方面之招待。至於系爭行程會搭乘蘇信吉所有之私人飛機，係因系爭行程之目的、地點有時間限制，搭乘該私人飛機係最可行之選項等語。另被告2人辯護人則為其等辯護稱：銀行法第35條所定收受不當利益罪，應以目的不當即與職務具有「對價關係」，或其內容不當即違背正常社交禮儀為構成要件。而本案被告2人依TMT集團董事長蘇信吉之邀請所參與之系爭行程，係基於為兆豐銀行考察蘇信吉所指「預計設立特殊鑽油平台之海上油礦開採預定區域」之動機及目的所為，性質上係屬商務（考察）行程，不僅具有正當目的，且被告蔡友才於系爭行程與蘇信吉進行高爾夫球敘，並依銀行業界實務做法，由蘇信吉或TMT集團負擔系爭行程之相關費用，既未違背正常社交禮儀，亦與被告2人之職務間不具對價關係，其目的及內容均無不當，自無所謂收受不當利益可言，被告2人亦均無收受不當利益之主觀犯意等語。
五、本院查：
　㈠關於被告蔡友才自99年7月1日起至105年3月31日退休止，係擔任兆豐銀行董事長；被告陳世明則於99、100年間接任兆豐銀行敦南分行經理，嗣於102年間轉任兆豐銀行金控總部分行經理。又蘇信吉於91年4月間接手其父蘇清雲（已歿）所創立之信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後，將之更名為臺灣海陸運輸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12樓，於109年1月17日廢止），並於同址另設立信榮海陸運輸股份有限公司（於108年1月23日廢止）及新旗艦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於108年1月25日廢止），均由蘇信吉擔任董事長，並與蘇信吉另在馬紹爾群島設立之TMT PROCUREMENT CORP.等境外公司合稱為「臺灣海陸運輸集團」（Taiwan Maritime Transport,簡稱TMT集團），主要業務為經營船務代理及船舶運送，及蘇信吉為籌措向韓國訂購大型新船舶所需資金，自99年2月3日起，以TMT集團旗下A Duckling Corporation及C Whale Corporation等境外公司名義，向兆豐銀行貸得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借款；復於被告蔡友才接任兆豐銀行董事長後，陸續以同集團之D Whale Corporation、E Whale Corporation、G Whale Corporation、H Whale Corporation及TMT PROCUREMENT CORP.等境外公司名義，向兆豐銀行貸得如附表編號3至7所示之借款（其中編號7之借款未提供擔保即獲核貸），另如附表編號8至10所示借款，亦各由原本美金1,500萬元之借款金額，分別提高為美金2,500萬元、美金3,000萬元及美金4,500萬元，總計TMT集團向獲兆豐銀行核貸美金1億2,240萬元（下稱「系爭借貸案」）。嗣TMT集團於101年底，因業績下滑，開始出現逾繳貸款本息之情形，迨102年6月間，TMT集團向兆豐銀行貸得前揭美金1億2,240萬元貸款總額中，共有美金9,666萬1,049.35元遭轉列為呆帳等事實，固據告發人蘇信吉於調詢時指述、前臺灣海陸運輸公司財務經理洪國琳於偵查中證述在卷，並有TMT PROCUREMENT CORP.與兆豐銀行簽訂之增補條款、兆豐銀行109年5月25日兆銀總稽字第1090026728號函、109年5月13日兆銀國字第1090000158號函、兆豐銀行徵信處境外企業戶徵信調查報告書等證據資料可佐，復為被告2人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事實固均堪認定。惟依前揭事證，僅足以證明被告2人各於兆豐銀行任職之期間及所擔任之職務、蘇信吉係TMT集團董事長及實際負責人、TMT集團為籌措訂購船舶所需資金而向兆豐銀行先後貸得如附表所示之借款，嗣自101年底起逾繳貸款本息，其中合計美金9,666萬1,049.35元之貸款於102年6月間轉列呆帳之客觀事實，然並不足以證明被告2人有實際介入或協助TMT集團向兆豐銀行借貸如附表所示之各筆貸款（即系爭借貸），並因而向蘇信吉或TMT集團收取任何佣金、酬金之金錢或財物，公訴意旨亦未為此項對價關係之指述及舉證。是依公訴意旨所引前揭各項證據，均不足以認定被告2人有因系爭借貸案而收受蘇信吉或TMT集團交付之佣金、酬金或其他不當利益，而為不利被告2人認定之依據。
　㈡被告2人雖於100年10月8日至同年月9日，因蘇信吉邀約而共同參加系爭行程，惟不排除係與兆豐銀行公務有關之「商務考察行程」，並非純屬個人渡假或私人旅遊行程：
　1.查蘇信吉係以實地訪查TMT集團在馬來西亞設立特殊鑽油平臺之海上油礦開採計畫預定區域為由，邀約、招待被告2人及其他相關人員於前揭期間共同參加系爭行程，而其實際參加人員除被告蔡友才（偕同其妻張禎艷）、被告陳世明（偕同其當時未成年之姪女陳耘卉）、秘書陳麗玉及蘇信吉（偕同其妻森元理香、其女森元惠玲、秘書黃瀞儀）外，並包括蘇信吉另邀時任其財務顧問之林宗勇【偕同其配偶趙玲美（已歿）】、時任渣打銀行CEO之高恕年等人，由其等共同搭乘蘇信吉所有之私人飛機前往馬來西亞沙巴地區之亞庇（Kota Kinabalu），於當晚入住亞庇香格里拉莎利雅度假酒店（SHANGRI-LA'S RASA RIA RESORT），其間並由被告與蘇信吉、林宗勇及高恕年等人於該酒店所屬達利灣高爾夫球場（DALIT BAY GOLF CLUB）進行球敘；翌（9）日除高恕年繼續滯留境外，前揭其餘人員均再共同搭乘上開私人飛機返臺等事實，業據證人即告發人蘇信吉、證人即原擔任蘇信吉秘書之黃瀞儀、證人即前臺灣海陸運輸公司財務經理洪國琳、證人即原擔任被告蔡友才秘書之陳麗玉、證人即擔任蘇信吉財務顧問之林宗勇各於偵查中證述明確在卷，並為被告2人所不爭執，復有被告2人之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單、交通部民用航空局109年4月1日空運管字第1090008383號函及所附該局核准民用航空器飛航通知單、民用航空器飛航國境申請書、內政部移民署109年8月18日移署境桃控字第1090086380號函及所附VPBDU班機乘客名冊、三親等資料查詢及健保保險對象投保歷史資料查詢、兆豐銀行徵信處境外企業戶徵信調查報告書等資料在卷可佐，是此部分事實亦堪予認定。
　2.證人黃瀞儀於偵訊時證稱：伊係臺灣海陸運輸公司之員工，擔任蘇信吉之秘書，因此陪同蘇信吉出國而參加系爭行程，並因系爭行程係屬「公務行程」、「公務出差」，因此由公司負擔費用，伊不需自己支付機票等費用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13072號卷第675至680頁）；復於原審審理時，明確證稱：伊於100年10月8日係在臺灣海陸運輸公司擔任董事長蘇信吉之秘書，負責安排會議、董事長外出行程、各方面事務協調、國內外賓客接洽，並曾就系爭行程，隨同蘇信吉至馬來西亞出差，行程係二天一夜，當時蘇信吉向伊告稱系爭行程「就是要去出差」、「就是一般的球敘、一般的商務出遊」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19至226頁）。
　3.證人即時任蘇信吉財務顧問之林宗勇先於偵訊時證稱：系爭行程係蘇信吉邀伊與被告蔡友才及一位外商銀行之人一起搭私人飛機去馬來西亞，當時不只是去打球，而是蘇信吉說要去看建造液化瓦斯船，要把液化瓦斯從馬來西亞運回到台灣，邀我們一起去看，去探勘液化瓦斯，因伊當時擔任蘇信吉公司之顧問，可提供財務意見；當時蘇信吉在去程的飛機上曾說「（上開地點）大概在這個地方」等語，所以伊等當時就是順便去看，也順便去打個球，並因為覺得好玩，伊就帶伊太太同行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13072號卷第863至865頁）；復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當時伊係擔任蘇信吉公司之財務顧問，但當時臺灣海陸運輸公司之相關方案都不成熟，都還沒有計劃，蘇信吉就系爭行程之主要目的是帶被告蔡友才他們去看看他「真的想做這件事」，且蘇信吉在系爭行程之前，就曾與伊在辦公室討論過，故伊知道蘇信吉有此計劃，當時蘇信吉係表示「要辦理馬來西亞液化石油造船運送回台灣的計劃，需要做液化石油船」，他要辦融資有來請教我，跟我談過這件事，而系爭行程的主要目的係因蘇信吉「要蓋液化石油廠這個計劃」，因為開採液化石油氣運回台灣，一定要冷卻變成液化石油，將液化石油氣裝船，才能運送到台灣來，當時蘇信吉係稱「因為需要有條船運送這個東西，...要裝船，把液化石油冷卻變成液體才能運回來」、「他有找到一個地方可以開採液化天然氣，他把它液化，透過造船然後運送到台灣，他是跟我這麼講的，不是看那個點，因為那個地方固定的飛機沒有航線，那他自己的飛機可以開過去讓我們了解一下，看大概在那個區塊。」、「要看那個地點在哪裡，要證明他確實要做這件事，......，叫我們去看一看，他大概要證明他確實想做這件事，希望銀行去看一看，那我是他的顧問，他說就一起去。」因此找被告蔡友才及高恕年等兆豐銀行及渣打銀行的人參加系爭行程，而在去程時，大概有繞過該處（海面）區域，蘇信吉就在飛機上向伊等告稱「就是在這個地方」，目的是要證明「這件事是存在的」，讓主辦銀行、渣打銀行他人安心，讓他們知道蘇信吉確實要做這件事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49至253頁）。
　4.證人即時任被告蔡友才秘書之陳麗玉於偵訊時證稱：系爭行程去馬來西亞的目的，係因兆豐銀行的客戶「臺灣海陸運輸公司」董事長蘇信吉想藉由「海上鑽油平台」申辦貸款，因此邀約擔任兆豐銀行董事長之被告蔡友共同參加系爭行程，並因邀約者蘇信吉係夫妻聯袂出席，因此由伊陪同被告蔡友才及其配偶張禎艷同行，系爭行程之性質可說「公務、私務皆有」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13072號卷第723至727頁）。
　5.依上開彼此相符之證人證述，暨證人即時任兆豐銀行國外部副理之張定華於原審審理時證述：蘇信吉有一天至兆豐銀行找被告蔡友才，由伊帶至董事長室，當時蘇信吉拿很多設計好的圖（關於浮式液化天然氣即「FLNG」）放在會客室地板上檢視，並解釋「LNG是運送液化瓦斯的船，FLNG可以停泊在蘊藏液化瓦斯的地方開採，LNG來就運走」；當時（100年間）蘇信吉有發展液化石油氣的計劃，他畫了很多圖，並經當時關於船運的二個國外最有名媒體（倫敦CLARKSONS及挪威TRADEWINDS）報導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11至314頁）；佐以卷附兆豐銀行國外部授權外授信案件簽報書記載蘇信吉係美國海上油井探勘公司Vantage Drilling Company最大股東（見106年度他字第7643號卷二第61至66頁），另其名下之F2 Capital公司擁有Dragon Quest鑽油船等情。堪認蘇信吉確曾向被告等人透漏其擬於馬來西亞沙巴之亞庇地區進行上開「海上鑽油平台」之事，被告蔡友才及陳世明等人亦係因此而與蘇信吉共同參加系爭行程，前往馬來西亞沙巴之亞庇地區進行上開「海上鑽油平台」預定區域之商務考察。
　6.再參酌系爭行程之參加人員除前揭偕同參加之眷屬外，其餘參加人員分別係①代表TMT集團或臺灣海陸運輸公司之蘇信吉及其秘書黃瀞儀、②漢鼎創投公司董事長，併擔任蘇信吉公司財務顧問之林宗勇、③代表渣打銀行之該行CEO高恕年及④代表兆豐銀行之被告蔡友才及其秘書陳麗玉與兆豐銀行敦南分行經理即被告陳世明等人，性質上均係與蘇信吉所指「臺灣海陸運輸公司在馬來西亞設立特殊鑽油平臺之海上油礦開採計畫預定區域」或銀行貸款業務有關，並係以蘇信吉為中心或聯結點所組成，且前揭各組參加人員原互不認識或不熟悉，顯係因蘇信吉之邀約，為共同前往馬來西亞沙巴之亞庇地區考察上開「海上鑽油平台」計畫之預定區域而臨時參加系爭行程，衡情自係基於上開商務考察之動機所組成之臨時組合，而非僅係基於個人渡假或私人旅遊之目的所組成之團體。是證人黃瀞儀、林宗勇、陳麗玉均證稱系爭行程係因蘇信吉邀約而共同出差前往馬來西亞沙巴地區，了解蘇信吉所指「設立特殊鑽油平臺之海上油礦開採計畫預定區域」或「海上鑽油平台」等情屬實，在性質上自屬包括一般商務考察之目的所為之行程安排，並非完全係私人旅遊或渡假行程之事實，堪予認定。
　7.至於證人黃瀞儀雖另證稱伊不記得蘇信吉在系爭行程之飛機上，曾要求機師在海上某個地方刻意下降偏低飛，並向機上其他人說明在該飛機經過之某處要設置海上鑽油平台或進行油礦開採等語，惟依黃瀞儀所述，伊所擔任董事長秘書之職務內容並不包括臺灣海陸運輸公司投資及融資業務，因此不知蘇信吉所述之投資計劃及銀行融資等情形，自難以排除黃瀞儀係因當時乘坐之位置，或因伊並未全程關注、聽聞蘇信吉與被告蔡友才等人間之對話內容，故未及注意上情。此參證人黃瀞儀於原審審理時，另證稱蘇信吉與被告蔡友才等人就系爭行程，除了打高爾夫球外，伊不知其他行程細節，且伊並非業務，不知當時臺灣海陸運輸公司是否有在進行鑽油平台或海上油礦開採投資計劃之事，亦不知蘇信吉與被告蔡友才等人在搭飛機至馬來西亞之去程、回程中，是否曾私下講到鑽油平台或海上油礦開採的投資計劃，因伊不會隨時隨地竊聽老闆間之談話內容，因此伊於飛機上時，並未聽到蘇信吉曾向被告蔡友才等人講要該處海上探勘液化瓦斯之事等語即明（見原審卷二第219至238頁），自不足據為不利於被告2人之判斷依據。另告發人蘇信吉雖於調查時為不利被告蔡友才之證述（見106年度他字第7643號卷一第245至253頁），惟其指述內容與前揭事證不符，復無其他佐證資料，亦不足據為不利被告2人判斷之依據。
　㈢被告2人所參加之系爭行程雖係由蘇信吉或其擔任負責人之「臺灣海陸運輸公司」負擔費用，惟並未逸脫商業活動之「社會相當性」，難認係屬收受蘇信吉或「臺灣海陸運輸公司」、TMT集團之不當利益（欠缺對價關係）：
　1.證人張定華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問：由於您任職於國外部，根據您個人經驗，若國外部客戶有新案貸款需求，或原貸款案中想增加新的貸款項目或金額，希望介紹銀行看他們的投資標的或方向，需要安排銀行人員前往境外評估他的事業體或事業發展地點時，客戶會適當負擔食宿或交通費用嗎？）一般是客戶負擔。」（見原審卷二第314至315頁）。另證人林宗勇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關於系爭行程，伊並未自費，因為伊係蘇信吉公司之顧問，又係因蘇信吉邀請而參加系爭行程，所以如果費用要由伊自行負擔，不僅太low（即「格調太低」），而且講不過去，行規不能這樣處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55頁），亦即明確證稱系爭行程既係為考察臺灣海陸運輸公司前揭「海上鑽油平台」之預定區域，而屬該公司之公務或商務考察行程，依商業慣例自應由蘇信吉之臺灣海陸運輸公司負擔相關參與考察人員之行程費用。
　2.又關於上開商業慣例，業經兆豐銀行於106年間核定《兆豐國際商業銀行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行為指南》第6條加以規範，明定：「本公司人員直接或間接提供、收受、承諾或要求第4條所規定之利益時，除有下列各款情形外，應符合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及本指南之規定，並依相關程序辦理後，始得為之：一、基於商務需要，於國內（外）訪問、接待外賓、推動業務及溝通協調時，依當地禮貌、慣例或習俗所為者。二、基於正常社交禮俗、商業目的或促進關係參加或邀請他人舉辦之正常社交活動。三、因業務需要而邀請客戶或受邀參加特定之商務活動、工廠參觀等，且已明訂前開活動之費用負擔方式、參加人數、住宿等級及期間等……。」（見原審卷一第581至582頁）。而參酌證人張定華、林宗勇前揭證述等事證，足認關於考察臺灣海陸運輸公司「海上鑽油平台」預定區域之系爭行程，不排除係屬基於兆豐銀行業務或商務需要，前往國外地區考察之性質。是以，依上開各項事證，循商業慣例或正常商業活動之社交禮俗，如由臺灣海陸運輸公司負擔參與系爭行程人員之相關費用，尚難謂逸脫一般商業活動之社會通念所認可之「禮尚往來」，而不能排除係屬正當商業社交活動之範疇，難謂違反前揭《兆豐國際商業銀行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行為指南》第6條之規範，難認逸脫商業活動之「社會相當性」，而逕認由蘇信吉或臺灣海陸運輸公司、TMT集團負擔被告2人（含其等眷屬）參與系爭行程之相關費用，係屬收受蘇信吉或臺灣海陸運輸公司、TMT集團因系爭借貸案而生之不當利益。
　㈣卷附「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營業單位委辦亞太地區看廠作業要點」（下稱「系爭看廠作業要點」）尚難謂得逕行比附援引為不利於被告2人認定之依據：
　1.查兆豐銀行雖訂定系爭看廠作業要點（見原審卷二第119至120頁），惟其適用對象應以該廠商或兆豐銀行之客戶具有廠房為前提。又系爭看廠作業要點之適用對象應僅及於兆豐銀行各「營業單位」之「看廠」等事項，此參系爭看廠作業要點第2條、第5條第1項分別規定：「本要點之工作項目為辦理本行營業單位客戶亞太地區投資據點之看廠暨其他交辦事項。」、「各營業單位自行派員或委辦看廠，均應事前分別就客戶之預定看廠日期、廠房所在地、主要看廠目的、聯絡人及電話等規劃妥善後，逕行通知其所隸屬之徵信處、北一區營運中心、北二區營運中心、桃竹苗區營運中心（北區）、中區營運中心（中區）或南區營運中心（南區）」即明。然被告蔡友才當時既擔任兆豐銀行董事長，非屬兆豐銀行之「營業單位」，且系爭行程之安排並無既存廠房，自難逕行適用或比附援引（類推適用）系爭看廠作業要點之前揭規定。
　2.另參兆豐銀行112年3月9日兆銀總企金字第1129011873號函（見原審卷二第103至104頁），就被告2人應邀前往馬來西亞沙巴地區之系爭行程是否適用「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國內營業單位委辦亞太地區看廠作業須知」（按該須知之原名稱即為前揭「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營業單位委辦亞太地區看廠作業要點」，見原審卷二第117至118頁）之問題，明確函覆：「㈤本行『國內營業單位委辦亞太地區看廠作業須知』係規範營業單位自行或委辦總處看廠單位辦理看廠作業，與董事長探訪客戶之情況應非相同。㈥有關成案前之爭攬或探訪商機，為各業務單位建立客戶關係之行銷手段，樣態多元，本行應無制定具體規範，......」等語。則難認兆豐銀行所訂定之系爭看廠作業要點可適用於擔任該行董事長之被告蔡友才及系爭行程。
　㈤另公訴人雖援引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5674號判決意旨（見本院卷第28頁所附起訴書第22頁所載）作為本案論據，惟該案被告係擔任銀行副總經理與業務部副理時，就申貸戶之財務狀況故意不盡翔實徵信調查，致該案銀行誤信申貸戶不實財務資料而核貸，其等並因此向該申貸戶索取「顧問費」及其他年節餽贈，是該案雖屬向銀行借款人收受「佣金、酬金」等不當利益，且具對價關係之典型，惟顯與本件檢察官未能舉證具對價關係之情形迥然不同，不足以作為本案法律適用之參考，公訴意旨容有誤會，併此敘明。
　㈥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負提出證據與說服責任之實質舉證責任尚有欠缺，依前揭說明，即應蒙受不利之訴訟結果。本案尚有合理懷疑存在，無從形成被告2人確有公訴意旨所指收受兆豐銀行借款人蘇信吉或其擔任董事長之TMT集團或臺灣海陸運輸公司所支付不當利益之有罪確信，依法自應為被告2人均無罪之諭知。　
六、上訴之判斷：
　　原審未詳加調查，遽認被告2人確有收受兆豐銀行借款人蘇信吉或其擔任董事長之TMT集團所支付之不當利益，而諭知其等均有罪之科刑判決，自非允洽。被告2人提起上訴，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均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諭知被告2人均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錦鴻提起公訴，由檢察官宋文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十六庭審判長法　官　邱忠義
　　　　　　　　　　　　　　　　　　　法　官　蔡羽玄
　　　　　　　　　　　　　　　　　　　法　官　陳勇松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吳錫欽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表：
		編
號

		日期

		借　款　人

		借款金額（幣別：美金）

		102年6月間起轉列呆帳之金額（含利息，美金）



		1

		99年2月3日

		A Duckling Corporation

		2,500萬元

		1,256萬2,905.68元



		2

		99年3月30日

		C Whale Corporation

		1,000萬元
(8,400萬元)

		759萬8,320.09元



		3

		99年8月18日

		D Whale Corporation

		900萬元
(9,100萬元)

		727萬1,988.71元



		4

		99年8月18日

		E Whale Corporation

		900萬元
(9,100萬元)

		730萬0,929.63元



		5

		100年2月16日

		G Whale Corporation

		1,220萬元
(9,000萬元)

		1,049萬4,624.1元



		6

		100年2月16日

		H Whale Corporation

		1,220萬元
(9,000萬元)

		1,256萬2,905.68元



		7

		100年5月11日

		TMT Procurement Corporation

		1,500萬元

		4,092萬6,615.16元



		8

		100年7月19日

		TMT Procurement Corporation

		提高至2,500萬元

		




		9

		100年9月28日

		TMT Procurement Corporation

		提高至3,000萬元

		




		10

		101年6月29日

		TMT Procurement Corporation

		提高至4,500萬元

		




		合　　　　　　　　　　　　計

		


		


		


		9,666萬1,049.35元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易字第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友才





            陳世明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陳彥希律師

            張仲宇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等因銀行法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金訴字第10號，中華民國112年10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307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蔡友才、陳世明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蔡友才自民國99年7月1日起至105年3月31日退休止，擔任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下稱「兆豐銀行」）董事長；被告陳世明先於99、100年間接任兆豐銀行敦南分行經理，嗣於102年間轉任兆豐銀行金控總部分行經理，復於105年1月5日接任台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即「台北101」）總經理，於107年7月18日卸任。緣蘇信吉於91年4月間接手其父蘇清雲（已歿）所創立之信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後，將之更名為臺灣海陸運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海陸運輸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12樓，於109年1月17日廢止），並於同址另設立信榮海陸運輸股份有限公司（於108年1月23日廢止）及新旗艦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於108年1月25日廢止），均由蘇信吉擔任董事長，並與蘇信吉另在馬紹爾群島設立之TMT PROCUREMENT CORP.等境外公司合稱為「臺灣海陸運輸集團」（Taiwan Maritime Transport,下稱「TMT集團」），主要業務為經營船務代理及船舶運送。蘇信吉為籌措向韓國訂購大型新船舶所需資金，自99年2月3日起，即以TMT集團旗下A Duckling Corporation及C Whale Corporation等境外公司名義，向兆豐銀行貸得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借款；復於被告蔡友才接任兆豐銀行董事長後，又陸續以同集團之D Whale Corporation、E Whale Corporation、G Whale Corporation、H Whale Corporation及TMT PROCUREMENT CORP.等境外公司名義，向兆豐銀行貸得如附表編號3至7所示之借款，其中編號7之借款於100年5月起貸之初，甚至無須提供擔保即獲核貸，另其後於附表編號8至10所示之時點，其原本美金1,500萬元之借款金額更逐步提高為美金2,500萬元、美金3,000萬元及美金4,500萬元，共獲兆豐銀行核貸美金1億2,240萬元。惟於101年底，TMT集團因業績下滑而開始出現逾繳貸款本息之情形，迨102年6月間，TMT集團向兆豐銀行貸得前揭美金1億2,240萬元貸款總額中，竟有美金9,666萬1,049.35元遭轉列為呆帳。詎被告蔡友才與陳世明於100年10月間，分別為銀行負責人及其職員，均明知銀行負責人及職員不得以任何名義，向存戶、借款人或其他顧客收受佣金、酬金或其他不當利益，亦明知TMT集團斯時已向兆豐銀行貸得如附表所示之借款金額，係兆豐銀行之授信客戶，竟仍接受TMT集團負責人蘇信吉之邀約及招待，於100年10月8日，以實地訪查TMT集團在馬來西亞設立特殊鑽油平臺之海上油礦開採計畫預定地作為名目，由被告蔡友才偕同其妻張禎艷、秘書陳麗玉，陳世明則偕同其當時未成年之姪女陳耘卉，與蘇信吉及其妻森元理香、其女森元惠玲、秘書黃瀞儀及蘇信吉所邀請之友人林宗勇及其妻趙玲美（已歿）、時任渣打銀行CEO之Sunil Kaushal（印度籍，中文姓名：高恕年，下稱「高恕年」）共同搭乘蘇信吉所有之私人飛機前往馬來西亞沙巴地區之亞庇（Kota Kinabalu）旅遊，於當晚入住亞庇香格里拉莎利雅度假酒店（SHANGRI-LA'S RASA RIA RESORT），被告蔡友才並與蘇信吉、林宗勇及高恕年於該酒店所屬達利灣高爾夫球場（DALIT BAY GOLF CLUB）進行球敘；翌（9）日除高恕年滯留境外，其餘人均再共同搭乘上開私人飛機返臺，且包含本人及眷屬所需交通、食宿、球敘及遊覽等全部行程（下稱「系爭行程」）之費用均係由TMT集團即蘇信吉支付，以此方式收受來自於借款人之不當利益。因認被告蔡友才、陳世明（下合稱「被告2人」）均係違反銀行法第35條之規定，均應論以同法第127條第1項之收受不正利益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復按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在刑事訴訟「罪疑唯輕」、「無罪推定」原則下，依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108號判決意旨參照）。詳言之，刑事訴訟制度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若其所舉證據不足以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心證（即超越合理懷疑之心證程度），應由檢察官承擔不利之訴訟結果責任，法院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此為檢察官於刑事訴訟個案中所負之危險負擔，即實質舉證責任之當然結果，以落實無罪推定原則與證據裁判主義。

三、公訴人認被告2人均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2人於偵查中之供述、告發人蘇信吉於調詢時之指述、證人黃瀞儀、陳麗玉、林宗勇及前臺灣海陸運輸公司財務經理洪國琳各於偵查中之證述、TMT PROCUREMENT CORP.與兆豐銀行簽訂之增補條款、兆豐銀行109年5月25日兆銀總稽字第1090026728號函、109年5月13日兆銀國字第1090000158號函、渣打銀行109年4月20日渣打商銀字第1090010444號函、被告2人之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單、交通部民用航空局109年4月1日空運管字第1090008383號函及所附該局核准民用航空器飛航通知單、民用航空器飛航國境申請書、內政部移民署109年8月18日移署境桃控字第1090086380號函及所附VPBDU班機乘客名冊、三親等資料查詢及健保保險對象投保歷史資料查詢、被告陳世明於106年10月11日致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檢查局賴副組長之傳真信件、玉山銀行信用卡暨支付金融事業處110年1月26日玉山卡（信）字第1100000150號函及所附黃瀞儀之信用卡消費明細、兆豐銀行徵信處境外企業戶徵信調查報告書等資料，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2人均堅詞否認有何收受不正利益之違反銀行法犯行。其中⑴被告蔡友才辯稱：其參與蘇信吉所邀請之系爭行程，係因蘇信吉曾多次提出於某些國家有採掘石油或天然氣之計畫，被告基於擔任兆豐銀行董事長之職責，需深入瞭解客戶轉型計畫是否可行及其潛在風險，因此配合蘇信吉所提出之前揭計畫而出行，此係基於兆豐銀行公務所需而屬商務考察行程，除為維護兆豐銀行之權益，實踐銀行須理解客戶之義務，並兼維護客戶關係，並非基於私人目的之渡假行程，否則即不致安排前揭前後僅兩天一夜，連同睡覺時間合計僅20小時之緊湊行程，且舟車勞頓、遠程前往上開名不見經傳之球場，顯不符一般人對於「渡假」品質之要求。又被告就系爭行程雖搭乘TMT集團所提供屬於蘇信吉所有之私人飛機作為交通工具，係因擔任TMT集團董事長之蘇信吉係以其所有之私人飛機作為前往海外之交通工具，被告既依蘇信吉之邀請而參與系爭行程，配合前往馬來西亞沙巴地區，進行蘇信吉所稱「預計設立特殊鑽油平台之海上油礦開採預定區域」之商務考察，而與蘇信吉等人共同搭乘蘇信吉之私人飛機，核無不當。另系爭行程由TMT集團負擔全程食宿、球敘、遊覽等費用，亦與一般商務習慣相符，並係基於前揭正當目的，自非屬收受不當利益等語；⑵被告陳世明辯稱：其係為兆豐銀行爭取新商機，希望為兆豐銀行獲取利益，因此邀請長官即共同被告蔡友才及其配偶等人共同參與蘇信吉所邀約之系爭行程，與蘇信吉或TMT集團進行交流，藉以維持客戶關係，並非基於收受不當利益之動機所為，亦非為自己之不當利益而參與系爭行程。又依銀行界運作實況，在客戶要求兆豐銀行所屬相關人員配合到場，進行新案考察之商業活動時，由客戶負責提供適當食宿及交通工具，係常見及可被接受之實際作法。況其等與兆豐銀行大客戶間之交往，一向有來有往，而TMT集團又係家族企業，拉近與該集團董事長蘇信吉之家族關係係為維繫與該客戶之往來，並非片面接受對方單方面之招待。至於系爭行程會搭乘蘇信吉所有之私人飛機，係因系爭行程之目的、地點有時間限制，搭乘該私人飛機係最可行之選項等語。另被告2人辯護人則為其等辯護稱：銀行法第35條所定收受不當利益罪，應以目的不當即與職務具有「對價關係」，或其內容不當即違背正常社交禮儀為構成要件。而本案被告2人依TMT集團董事長蘇信吉之邀請所參與之系爭行程，係基於為兆豐銀行考察蘇信吉所指「預計設立特殊鑽油平台之海上油礦開採預定區域」之動機及目的所為，性質上係屬商務（考察）行程，不僅具有正當目的，且被告蔡友才於系爭行程與蘇信吉進行高爾夫球敘，並依銀行業界實務做法，由蘇信吉或TMT集團負擔系爭行程之相關費用，既未違背正常社交禮儀，亦與被告2人之職務間不具對價關係，其目的及內容均無不當，自無所謂收受不當利益可言，被告2人亦均無收受不當利益之主觀犯意等語。

五、本院查：

　㈠關於被告蔡友才自99年7月1日起至105年3月31日退休止，係擔任兆豐銀行董事長；被告陳世明則於99、100年間接任兆豐銀行敦南分行經理，嗣於102年間轉任兆豐銀行金控總部分行經理。又蘇信吉於91年4月間接手其父蘇清雲（已歿）所創立之信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後，將之更名為臺灣海陸運輸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12樓，於109年1月17日廢止），並於同址另設立信榮海陸運輸股份有限公司（於108年1月23日廢止）及新旗艦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於108年1月25日廢止），均由蘇信吉擔任董事長，並與蘇信吉另在馬紹爾群島設立之TMT PROCUREMENT CORP.等境外公司合稱為「臺灣海陸運輸集團」（Taiwan Maritime Transport,簡稱TMT集團），主要業務為經營船務代理及船舶運送，及蘇信吉為籌措向韓國訂購大型新船舶所需資金，自99年2月3日起，以TMT集團旗下A Duckling Corporation及C Whale Corporation等境外公司名義，向兆豐銀行貸得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借款；復於被告蔡友才接任兆豐銀行董事長後，陸續以同集團之D Whale Corporation、E Whale Corporation、G Whale Corporation、H Whale Corporation及TMT PROCUREMENT CORP.等境外公司名義，向兆豐銀行貸得如附表編號3至7所示之借款（其中編號7之借款未提供擔保即獲核貸），另如附表編號8至10所示借款，亦各由原本美金1,500萬元之借款金額，分別提高為美金2,500萬元、美金3,000萬元及美金4,500萬元，總計TMT集團向獲兆豐銀行核貸美金1億2,240萬元（下稱「系爭借貸案」）。嗣TMT集團於101年底，因業績下滑，開始出現逾繳貸款本息之情形，迨102年6月間，TMT集團向兆豐銀行貸得前揭美金1億2,240萬元貸款總額中，共有美金9,666萬1,049.35元遭轉列為呆帳等事實，固據告發人蘇信吉於調詢時指述、前臺灣海陸運輸公司財務經理洪國琳於偵查中證述在卷，並有TMT PROCUREMENT CORP.與兆豐銀行簽訂之增補條款、兆豐銀行109年5月25日兆銀總稽字第1090026728號函、109年5月13日兆銀國字第1090000158號函、兆豐銀行徵信處境外企業戶徵信調查報告書等證據資料可佐，復為被告2人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事實固均堪認定。惟依前揭事證，僅足以證明被告2人各於兆豐銀行任職之期間及所擔任之職務、蘇信吉係TMT集團董事長及實際負責人、TMT集團為籌措訂購船舶所需資金而向兆豐銀行先後貸得如附表所示之借款，嗣自101年底起逾繳貸款本息，其中合計美金9,666萬1,049.35元之貸款於102年6月間轉列呆帳之客觀事實，然並不足以證明被告2人有實際介入或協助TMT集團向兆豐銀行借貸如附表所示之各筆貸款（即系爭借貸），並因而向蘇信吉或TMT集團收取任何佣金、酬金之金錢或財物，公訴意旨亦未為此項對價關係之指述及舉證。是依公訴意旨所引前揭各項證據，均不足以認定被告2人有因系爭借貸案而收受蘇信吉或TMT集團交付之佣金、酬金或其他不當利益，而為不利被告2人認定之依據。

　㈡被告2人雖於100年10月8日至同年月9日，因蘇信吉邀約而共同參加系爭行程，惟不排除係與兆豐銀行公務有關之「商務考察行程」，並非純屬個人渡假或私人旅遊行程：

　1.查蘇信吉係以實地訪查TMT集團在馬來西亞設立特殊鑽油平臺之海上油礦開採計畫預定區域為由，邀約、招待被告2人及其他相關人員於前揭期間共同參加系爭行程，而其實際參加人員除被告蔡友才（偕同其妻張禎艷）、被告陳世明（偕同其當時未成年之姪女陳耘卉）、秘書陳麗玉及蘇信吉（偕同其妻森元理香、其女森元惠玲、秘書黃瀞儀）外，並包括蘇信吉另邀時任其財務顧問之林宗勇【偕同其配偶趙玲美（已歿）】、時任渣打銀行CEO之高恕年等人，由其等共同搭乘蘇信吉所有之私人飛機前往馬來西亞沙巴地區之亞庇（Kota Kinabalu），於當晚入住亞庇香格里拉莎利雅度假酒店（SHANGRI-LA'S RASA RIA RESORT），其間並由被告與蘇信吉、林宗勇及高恕年等人於該酒店所屬達利灣高爾夫球場（DALIT BAY GOLF CLUB）進行球敘；翌（9）日除高恕年繼續滯留境外，前揭其餘人員均再共同搭乘上開私人飛機返臺等事實，業據證人即告發人蘇信吉、證人即原擔任蘇信吉秘書之黃瀞儀、證人即前臺灣海陸運輸公司財務經理洪國琳、證人即原擔任被告蔡友才秘書之陳麗玉、證人即擔任蘇信吉財務顧問之林宗勇各於偵查中證述明確在卷，並為被告2人所不爭執，復有被告2人之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單、交通部民用航空局109年4月1日空運管字第1090008383號函及所附該局核准民用航空器飛航通知單、民用航空器飛航國境申請書、內政部移民署109年8月18日移署境桃控字第1090086380號函及所附VPBDU班機乘客名冊、三親等資料查詢及健保保險對象投保歷史資料查詢、兆豐銀行徵信處境外企業戶徵信調查報告書等資料在卷可佐，是此部分事實亦堪予認定。

　2.證人黃瀞儀於偵訊時證稱：伊係臺灣海陸運輸公司之員工，擔任蘇信吉之秘書，因此陪同蘇信吉出國而參加系爭行程，並因系爭行程係屬「公務行程」、「公務出差」，因此由公司負擔費用，伊不需自己支付機票等費用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13072號卷第675至680頁）；復於原審審理時，明確證稱：伊於100年10月8日係在臺灣海陸運輸公司擔任董事長蘇信吉之秘書，負責安排會議、董事長外出行程、各方面事務協調、國內外賓客接洽，並曾就系爭行程，隨同蘇信吉至馬來西亞出差，行程係二天一夜，當時蘇信吉向伊告稱系爭行程「就是要去出差」、「就是一般的球敘、一般的商務出遊」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19至226頁）。

　3.證人即時任蘇信吉財務顧問之林宗勇先於偵訊時證稱：系爭行程係蘇信吉邀伊與被告蔡友才及一位外商銀行之人一起搭私人飛機去馬來西亞，當時不只是去打球，而是蘇信吉說要去看建造液化瓦斯船，要把液化瓦斯從馬來西亞運回到台灣，邀我們一起去看，去探勘液化瓦斯，因伊當時擔任蘇信吉公司之顧問，可提供財務意見；當時蘇信吉在去程的飛機上曾說「（上開地點）大概在這個地方」等語，所以伊等當時就是順便去看，也順便去打個球，並因為覺得好玩，伊就帶伊太太同行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13072號卷第863至865頁）；復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當時伊係擔任蘇信吉公司之財務顧問，但當時臺灣海陸運輸公司之相關方案都不成熟，都還沒有計劃，蘇信吉就系爭行程之主要目的是帶被告蔡友才他們去看看他「真的想做這件事」，且蘇信吉在系爭行程之前，就曾與伊在辦公室討論過，故伊知道蘇信吉有此計劃，當時蘇信吉係表示「要辦理馬來西亞液化石油造船運送回台灣的計劃，需要做液化石油船」，他要辦融資有來請教我，跟我談過這件事，而系爭行程的主要目的係因蘇信吉「要蓋液化石油廠這個計劃」，因為開採液化石油氣運回台灣，一定要冷卻變成液化石油，將液化石油氣裝船，才能運送到台灣來，當時蘇信吉係稱「因為需要有條船運送這個東西，...要裝船，把液化石油冷卻變成液體才能運回來」、「他有找到一個地方可以開採液化天然氣，他把它液化，透過造船然後運送到台灣，他是跟我這麼講的，不是看那個點，因為那個地方固定的飛機沒有航線，那他自己的飛機可以開過去讓我們了解一下，看大概在那個區塊。」、「要看那個地點在哪裡，要證明他確實要做這件事，......，叫我們去看一看，他大概要證明他確實想做這件事，希望銀行去看一看，那我是他的顧問，他說就一起去。」因此找被告蔡友才及高恕年等兆豐銀行及渣打銀行的人參加系爭行程，而在去程時，大概有繞過該處（海面）區域，蘇信吉就在飛機上向伊等告稱「就是在這個地方」，目的是要證明「這件事是存在的」，讓主辦銀行、渣打銀行他人安心，讓他們知道蘇信吉確實要做這件事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49至253頁）。

　4.證人即時任被告蔡友才秘書之陳麗玉於偵訊時證稱：系爭行程去馬來西亞的目的，係因兆豐銀行的客戶「臺灣海陸運輸公司」董事長蘇信吉想藉由「海上鑽油平台」申辦貸款，因此邀約擔任兆豐銀行董事長之被告蔡友共同參加系爭行程，並因邀約者蘇信吉係夫妻聯袂出席，因此由伊陪同被告蔡友才及其配偶張禎艷同行，系爭行程之性質可說「公務、私務皆有」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13072號卷第723至727頁）。

　5.依上開彼此相符之證人證述，暨證人即時任兆豐銀行國外部副理之張定華於原審審理時證述：蘇信吉有一天至兆豐銀行找被告蔡友才，由伊帶至董事長室，當時蘇信吉拿很多設計好的圖（關於浮式液化天然氣即「FLNG」）放在會客室地板上檢視，並解釋「LNG是運送液化瓦斯的船，FLNG可以停泊在蘊藏液化瓦斯的地方開採，LNG來就運走」；當時（100年間）蘇信吉有發展液化石油氣的計劃，他畫了很多圖，並經當時關於船運的二個國外最有名媒體（倫敦CLARKSONS及挪威TRADEWINDS）報導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11至314頁）；佐以卷附兆豐銀行國外部授權外授信案件簽報書記載蘇信吉係美國海上油井探勘公司Vantage Drilling Company最大股東（見106年度他字第7643號卷二第61至66頁），另其名下之F2 Capital公司擁有Dragon Quest鑽油船等情。堪認蘇信吉確曾向被告等人透漏其擬於馬來西亞沙巴之亞庇地區進行上開「海上鑽油平台」之事，被告蔡友才及陳世明等人亦係因此而與蘇信吉共同參加系爭行程，前往馬來西亞沙巴之亞庇地區進行上開「海上鑽油平台」預定區域之商務考察。

　6.再參酌系爭行程之參加人員除前揭偕同參加之眷屬外，其餘參加人員分別係①代表TMT集團或臺灣海陸運輸公司之蘇信吉及其秘書黃瀞儀、②漢鼎創投公司董事長，併擔任蘇信吉公司財務顧問之林宗勇、③代表渣打銀行之該行CEO高恕年及④代表兆豐銀行之被告蔡友才及其秘書陳麗玉與兆豐銀行敦南分行經理即被告陳世明等人，性質上均係與蘇信吉所指「臺灣海陸運輸公司在馬來西亞設立特殊鑽油平臺之海上油礦開採計畫預定區域」或銀行貸款業務有關，並係以蘇信吉為中心或聯結點所組成，且前揭各組參加人員原互不認識或不熟悉，顯係因蘇信吉之邀約，為共同前往馬來西亞沙巴之亞庇地區考察上開「海上鑽油平台」計畫之預定區域而臨時參加系爭行程，衡情自係基於上開商務考察之動機所組成之臨時組合，而非僅係基於個人渡假或私人旅遊之目的所組成之團體。是證人黃瀞儀、林宗勇、陳麗玉均證稱系爭行程係因蘇信吉邀約而共同出差前往馬來西亞沙巴地區，了解蘇信吉所指「設立特殊鑽油平臺之海上油礦開採計畫預定區域」或「海上鑽油平台」等情屬實，在性質上自屬包括一般商務考察之目的所為之行程安排，並非完全係私人旅遊或渡假行程之事實，堪予認定。

　7.至於證人黃瀞儀雖另證稱伊不記得蘇信吉在系爭行程之飛機上，曾要求機師在海上某個地方刻意下降偏低飛，並向機上其他人說明在該飛機經過之某處要設置海上鑽油平台或進行油礦開採等語，惟依黃瀞儀所述，伊所擔任董事長秘書之職務內容並不包括臺灣海陸運輸公司投資及融資業務，因此不知蘇信吉所述之投資計劃及銀行融資等情形，自難以排除黃瀞儀係因當時乘坐之位置，或因伊並未全程關注、聽聞蘇信吉與被告蔡友才等人間之對話內容，故未及注意上情。此參證人黃瀞儀於原審審理時，另證稱蘇信吉與被告蔡友才等人就系爭行程，除了打高爾夫球外，伊不知其他行程細節，且伊並非業務，不知當時臺灣海陸運輸公司是否有在進行鑽油平台或海上油礦開採投資計劃之事，亦不知蘇信吉與被告蔡友才等人在搭飛機至馬來西亞之去程、回程中，是否曾私下講到鑽油平台或海上油礦開採的投資計劃，因伊不會隨時隨地竊聽老闆間之談話內容，因此伊於飛機上時，並未聽到蘇信吉曾向被告蔡友才等人講要該處海上探勘液化瓦斯之事等語即明（見原審卷二第219至238頁），自不足據為不利於被告2人之判斷依據。另告發人蘇信吉雖於調查時為不利被告蔡友才之證述（見106年度他字第7643號卷一第245至253頁），惟其指述內容與前揭事證不符，復無其他佐證資料，亦不足據為不利被告2人判斷之依據。

　㈢被告2人所參加之系爭行程雖係由蘇信吉或其擔任負責人之「臺灣海陸運輸公司」負擔費用，惟並未逸脫商業活動之「社會相當性」，難認係屬收受蘇信吉或「臺灣海陸運輸公司」、TMT集團之不當利益（欠缺對價關係）：

　1.證人張定華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問：由於您任職於國外部，根據您個人經驗，若國外部客戶有新案貸款需求，或原貸款案中想增加新的貸款項目或金額，希望介紹銀行看他們的投資標的或方向，需要安排銀行人員前往境外評估他的事業體或事業發展地點時，客戶會適當負擔食宿或交通費用嗎？）一般是客戶負擔。」（見原審卷二第314至315頁）。另證人林宗勇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關於系爭行程，伊並未自費，因為伊係蘇信吉公司之顧問，又係因蘇信吉邀請而參加系爭行程，所以如果費用要由伊自行負擔，不僅太low（即「格調太低」），而且講不過去，行規不能這樣處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55頁），亦即明確證稱系爭行程既係為考察臺灣海陸運輸公司前揭「海上鑽油平台」之預定區域，而屬該公司之公務或商務考察行程，依商業慣例自應由蘇信吉之臺灣海陸運輸公司負擔相關參與考察人員之行程費用。

　2.又關於上開商業慣例，業經兆豐銀行於106年間核定《兆豐國際商業銀行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行為指南》第6條加以規範，明定：「本公司人員直接或間接提供、收受、承諾或要求第4條所規定之利益時，除有下列各款情形外，應符合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及本指南之規定，並依相關程序辦理後，始得為之：一、基於商務需要，於國內（外）訪問、接待外賓、推動業務及溝通協調時，依當地禮貌、慣例或習俗所為者。二、基於正常社交禮俗、商業目的或促進關係參加或邀請他人舉辦之正常社交活動。三、因業務需要而邀請客戶或受邀參加特定之商務活動、工廠參觀等，且已明訂前開活動之費用負擔方式、參加人數、住宿等級及期間等……。」（見原審卷一第581至582頁）。而參酌證人張定華、林宗勇前揭證述等事證，足認關於考察臺灣海陸運輸公司「海上鑽油平台」預定區域之系爭行程，不排除係屬基於兆豐銀行業務或商務需要，前往國外地區考察之性質。是以，依上開各項事證，循商業慣例或正常商業活動之社交禮俗，如由臺灣海陸運輸公司負擔參與系爭行程人員之相關費用，尚難謂逸脫一般商業活動之社會通念所認可之「禮尚往來」，而不能排除係屬正當商業社交活動之範疇，難謂違反前揭《兆豐國際商業銀行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行為指南》第6條之規範，難認逸脫商業活動之「社會相當性」，而逕認由蘇信吉或臺灣海陸運輸公司、TMT集團負擔被告2人（含其等眷屬）參與系爭行程之相關費用，係屬收受蘇信吉或臺灣海陸運輸公司、TMT集團因系爭借貸案而生之不當利益。

　㈣卷附「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營業單位委辦亞太地區看廠作業要點」（下稱「系爭看廠作業要點」）尚難謂得逕行比附援引為不利於被告2人認定之依據：

　1.查兆豐銀行雖訂定系爭看廠作業要點（見原審卷二第119至120頁），惟其適用對象應以該廠商或兆豐銀行之客戶具有廠房為前提。又系爭看廠作業要點之適用對象應僅及於兆豐銀行各「營業單位」之「看廠」等事項，此參系爭看廠作業要點第2條、第5條第1項分別規定：「本要點之工作項目為辦理本行營業單位客戶亞太地區投資據點之看廠暨其他交辦事項。」、「各營業單位自行派員或委辦看廠，均應事前分別就客戶之預定看廠日期、廠房所在地、主要看廠目的、聯絡人及電話等規劃妥善後，逕行通知其所隸屬之徵信處、北一區營運中心、北二區營運中心、桃竹苗區營運中心（北區）、中區營運中心（中區）或南區營運中心（南區）」即明。然被告蔡友才當時既擔任兆豐銀行董事長，非屬兆豐銀行之「營業單位」，且系爭行程之安排並無既存廠房，自難逕行適用或比附援引（類推適用）系爭看廠作業要點之前揭規定。

　2.另參兆豐銀行112年3月9日兆銀總企金字第1129011873號函（見原審卷二第103至104頁），就被告2人應邀前往馬來西亞沙巴地區之系爭行程是否適用「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國內營業單位委辦亞太地區看廠作業須知」（按該須知之原名稱即為前揭「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營業單位委辦亞太地區看廠作業要點」，見原審卷二第117至118頁）之問題，明確函覆：「㈤本行『國內營業單位委辦亞太地區看廠作業須知』係規範營業單位自行或委辦總處看廠單位辦理看廠作業，與董事長探訪客戶之情況應非相同。㈥有關成案前之爭攬或探訪商機，為各業務單位建立客戶關係之行銷手段，樣態多元，本行應無制定具體規範，......」等語。則難認兆豐銀行所訂定之系爭看廠作業要點可適用於擔任該行董事長之被告蔡友才及系爭行程。

　㈤另公訴人雖援引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5674號判決意旨（見本院卷第28頁所附起訴書第22頁所載）作為本案論據，惟該案被告係擔任銀行副總經理與業務部副理時，就申貸戶之財務狀況故意不盡翔實徵信調查，致該案銀行誤信申貸戶不實財務資料而核貸，其等並因此向該申貸戶索取「顧問費」及其他年節餽贈，是該案雖屬向銀行借款人收受「佣金、酬金」等不當利益，且具對價關係之典型，惟顯與本件檢察官未能舉證具對價關係之情形迥然不同，不足以作為本案法律適用之參考，公訴意旨容有誤會，併此敘明。

　㈥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負提出證據與說服責任之實質舉證責任尚有欠缺，依前揭說明，即應蒙受不利之訴訟結果。本案尚有合理懷疑存在，無從形成被告2人確有公訴意旨所指收受兆豐銀行借款人蘇信吉或其擔任董事長之TMT集團或臺灣海陸運輸公司所支付不當利益之有罪確信，依法自應為被告2人均無罪之諭知。　

六、上訴之判斷：

　　原審未詳加調查，遽認被告2人確有收受兆豐銀行借款人蘇信吉或其擔任董事長之TMT集團所支付之不當利益，而諭知其等均有罪之科刑判決，自非允洽。被告2人提起上訴，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均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諭知被告2人均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錦鴻提起公訴，由檢察官宋文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十六庭審判長法　官　邱忠義

　　　　　　　　　　　　　　　　　　　法　官　蔡羽玄

　　　　　　　　　　　　　　　　　　　法　官　陳勇松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吳錫欽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表：

編 號 日期 借　款　人 借款金額（幣別：美金） 102年6月間起轉列呆帳之金額（含利息，美金） 1 99年2月3日 A Duckling Corporation 2,500萬元 1,256萬2,905.68元 2 99年3月30日 C Whale Corporation 1,000萬元 (8,400萬元) 759萬8,320.09元 3 99年8月18日 D Whale Corporation 900萬元 (9,100萬元) 727萬1,988.71元 4 99年8月18日 E Whale Corporation 900萬元 (9,100萬元) 730萬0,929.63元 5 100年2月16日 G Whale Corporation 1,220萬元 (9,000萬元) 1,049萬4,624.1元 6 100年2月16日 H Whale Corporation 1,220萬元 (9,000萬元) 1,256萬2,905.68元 7 100年5月11日 TMT Procurement Corporation 1,500萬元 4,092萬6,615.16元 8 100年7月19日 TMT Procurement Corporation 提高至2,500萬元  9 100年9月28日 TMT Procurement Corporation 提高至3,000萬元  10 101年6月29日 TMT Procurement Corporation 提高至4,500萬元  合　　　　　　　　　　　　計    9,666萬1,049.35元 





